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三七一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三月七日（星期一）上午九時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吳兼主任委員伯雄                          紀錄：廖本全 

四、出席委員：（詳見會議紀錄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見會議紀錄簿） 

六、宣讀本會第三七○次委員會議紀錄                                    

    決議：確定 

 

七、報告案件： 

  第 一 案：台灣省政府辦理「台灣省實施區段徵收五年計畫」執行情形報告案。 

  說  明：一、依據本會八十二年十一月五日第三六七次會議紀錄八、備案案件第一 

         案決議略以：「七、變更編號十六部分，‧‧‧，俟本會審議『台灣 

         省實施區段徵收五年計畫報告案』，獲致具體可行之結論後，另案處 

         理」辦理。                                                                                                                                        

       二、嗣經本部以八十二年十二月四日台（八十二）內營字第八二八九三四 

         五號函請台灣省政府迅提該計畫辦理情形簡報資料報部，並准該府以 

         八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八三府地二字第一四四○六二號送執行情報告三 

         十份到部，特提會報告。 

  決  議：洽悉。 

 

八、備案案件： 

    第 一 案：台灣省政府函變更高速公路五甲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住 

         宅區、商業區、文小用地、文中用地、停車場用地、公兒用地、機關用地 

         、變電所用地、水溝用地、綠地、道路用地、部分機關用地為住宅區、綠 

         地及部分加油站用地為住宅區、綠地）（配合台灣省實施區段徵收五年計 

         畫─過埤子地區）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本會第三六四次會議審決：「 

           本案應請台灣省政府轉知高雄縣政府再就左列各點迅予研提補充資料 

           （並參考「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規則」第十一、十二條規定事項）送部  

           後，再行提會討論。 

          （一）計畫衝擊分析部分： 

             １都市空間結構及土地使用發展分析。 

             ２交通運輸系統衝擊分析（交通量預測分析、區內及聯外道路系 

              統、交流道運輸衝擊）。 

             ３公共設施需求及分佈分析。 

             ４環境說明分析（自然環境、垃圾廢棄物、污水及雨水處理）。 



             ５住宅需求分析。 

             ６區段徵收可行性分析。 

               （二）前項所提之各項實質發展計畫內容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三）事業及財務計畫（包括開發主體、開發方式、開發進度、建設營 

                  運管理、經費需求及籌措、收支平衡預估等）。」在案。 

              二、茲准台灣省政府以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八二府都二字第一七九八四 

                九號函檢附修正資料到部，特再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暫予保留，並請台灣省政府轉知高雄縣政府再就左列各點迅予辦理及                                                                                                                                           

       研提補充資料（並參考「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規則」第十一、十二條規定事 

       項）送部後，再行提會討論。 

            （一）應依照本會歷次會議紀錄決議，將補充說明資料納入計畫書圖中，並 

                 擬定具體可行之整體開發計畫，重新編製完整計畫書圖，以利審議。 

            （二）應擬具具體可行之污水及雨水下水道系統、垃圾處理之計畫與措施， 

                  並於適當地點劃定適當用地，提供上述公共設施使用。 

            （三）交通衝擊預測及影響評估部分，應確實預測正確之交通量及路網分派 

                  分析，並就對五甲交流道、東西向快速道路─高雄潮洲線之衝擊進行 

                審慎評估。 

            （四）本會楊委員重信所提意見送請參考。 

             附註：楊委員重信意見： 

               １本案應規定開發期限，並俟環境影響評估（含交通衝擊預測及影響評 

              估）經環保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始得發照建築。 

        ２本案住宅區應區分為「政府取得」部分及「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部 

         分，前者之容積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四○，後者之容積率不得超過百  

               分之一二０。 

                ３計畫目的應確實說明配合中央及省（市）重大建設之配合計畫之依據 

              及相關政府，並敘明中央主管機關核可資料。 

                ４本案應確實查明土地所有權人參加區段徵收意願及可行性分析，並納 

                入計畫書附件，俾杜紛爭。 

 

    第 二 案：台灣省政府函變更高速公路五甲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住 

         宅區、商業區、文中小用地、停車場用地、公兒用地、綠地、道路用地、 

         部分機關用地為住宅區、綠地及部分道路用地為住宅區、綠地）（配合台 

         灣省實施區段徵收五年計畫─灣子頭地區）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本會第三六四次會議審決：「 

           本案應請台灣省政府轉知高雄縣政府再就左列各點迅予研提補充資料 

           （並參考「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規則」第十一、十二條規定事項）送部 

           後，再行提會討論。                                     

          （一）計畫衝擊分析部分：                                                                                                                                           



 

             １都市空間結構及土地使用發展分析。 

             ２交通運輸系統衝擊分析（交通量預測分析、區內及聯外道路系 

              統、交流道運輸衝擊）。 

             ３公共設施需求及分佈分析。 

             ４環境說明分析（自然環境、垃圾廢棄物、污水及雨水處理）。 

             ５住宅需求分析。 

             ６區段徵收可行性分析。 

               （二）前項所提之各項實質發展計畫內容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三）事業及財務計畫（包括開發主體、開發方式、開發進度、建設營 

                  運管理、經費需求及籌措、收支平衡預估等）。」在案。 

              二、茲准台灣省政府以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八二府都二字第一七九八四 

                九號函檢附修正資料到部，特再提會討論。 

  決  議：同備案案件第一案決議文。 

                                                                                

  第 三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廬山風景特定區（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五六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 

           十三年一月十一日八十三府建四字第一四三八○五號函檢附計畫書圖 

           報請備案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十六條、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位置：詳計晝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推請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成員另案簽請主任委員核可） 

              ，前往實地勘查，研擬具體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 

 

  第 四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石門水庫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 

  說  明：一、本案前准台灣省政府七十九年四月十七日七九府建四字第一四六四○ 

         四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備案等由到部，經提本會七十九年九月四日                                                                                                                                         

         第三三四次會議審決：「一、本案退請台灣省政府就以下各點重新研 

         議後，再行報核。（一）本案檢討結果大幅變更土地使用分區降低土 

         地使用強度，影響人民權益至鉅，應請就水庫之安全性、水質水源之 

         維護及水庫下游區域居民生命、財產之保障等為前提，研析如何兼顧 

         地主權益，酌予容許之土地使用項目，以及於相當之開發限制條件（ 

         如地表逕流量、污染處理等）下，得准許之土地使用項目。（二）研 

         訂土地使用分區之變更標準，並加強開發管制之規定等。二、本計畫 

         檢討變更內容尚未確定前，計畫區內之相關開發案如高爾夫球場之興 



         闢等，應暫緩核准，以免將來抵觸計畫內容，而無法進行開發，致生 

         紛端。」在案。 

       二、嗣准台灣省政府八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八一府建四字第一七二八九八號 

         函檢附該省都委會第四一七次會議有關本案研議結果紀錄到部，經提 

         報本會八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三五六次會議決議：「由本會委員 

         組專案小組先行審查後再行提會討論」在案，上開專案小組業於本（ 

         八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前往實地勘查，並舉行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獲  

         致具體意見，本會八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三五七次及八十二年二 

         月十二日第三五八次會議審決：「一、本案涉及範圍廣泛，原報備之 

         計畫內容尚欠完備，應退請台灣省政府以「石門水庫水源特定區主要 

         計畫」方式，以比例尺不得小於五千分之一之實測地形圖重行檢討規 

         劃，並參照「非都市土地山坡地住宅社區開發審議規範」、「山坡地 

         開發建築管理辦法」及「台北水源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之內容訂定必要之管制規定，俾維護石門水庫之水源、水質及水量 

         ，確保該地區二、三百萬人口所需自來水水源之供應。二、本計畫檢 

         討變更內容尚未確定前，計畫區內之相關開發案，應暫緩核准，以免 

         將來抵觸計畫內容，而無法進行開發，致生紛端。」在案。 

       三、茲准台灣省政府八十三年元月十九日八三府建四字第一四三九一四號 

         函略以：「經該府建設廳八十二年十二月九日邀集相關單位研商認為 

         基於下列理由，本會前開決議確有窒礙難行之處，請仍依該府八十一 

         年九月十六日報備之計畫書圖准予備案：（一）石門水庫風景特定區 

         計畫案係於五十九年五月十二日發布實施，至今業已屆滿廿三年，已                                                                                                                                         

         逾辦理通盤檢討之期限，又計畫範圍內地形地物變遷甚大，無法據以 

         擬定細部計畫，影響人民權益甚鉅，應儘速完成本通盤檢討案之法定 

         程序，俾據以擬定細部計畫。（二）查石門水庫之功能係屬多目標使 

         用（含觀光、旅憩），本計畫案如遽以改為「水源特定區」方式辦理 

         ，將影響人民權益，造成執行困擾及違反原計畫之使用目標，又小烏 

         來風景特定區、巴陵達觀山風景特定區、復興等都市計畫案亦在石門 

         水庫集水、水源區範圍內，如應比照改為「水源特定區」方式辦理， 

         恐會引起民怨及執行之困難。（三）查本計畫區地形多為山坡、丘陵 

         ，坡度以六級坡（五十五％以上）佔多數（約佔特定區面積之六十七 

         ％），如再予實測地形圖（五千分之一），其所需測量經費龐大、測 

         量時間費時及作業困難，又因計畫範圍內土地大多屬山地，都市發展 

         用地呈零星點狀分佈，應無必要予重新實測地形圖，宜俟將來就都市 

         發展用地部分擬定細部計畫時，再行實測地形圖（一千二百分之一） 

         以作為執行建設依據，並避免重複浪費測量之經費，及影響本通盤檢 

         討案之作業時效。（四）本通盤檢討案係屬主要計畫之通盤檢討，及  

         本通盤檢討案之計畫書圖內容，業已依都市計畫法第十五條規定詳加 



         表明及檢討。又貴部都委會決議本案參照『非都市土地山坡地住宅社 

         區開發審議規範』︰‧‧‧之內容訂定必要之管制規定乙節，查上開 

         內容係屬細部計畫之內容，宜俟將來擬定細部計畫案時再予詳加訂定 

 

         。」到部，特再提會討論。 

             四、又前開本會第三五七次會議決議二，應暫緩核准相關開發案乙節，前 

         經本部八十二年二月八日台內營字第八二七二○九三號函請台灣省政 

         府依照辦理在案，茲有龍珠灣育樂公司黃振樓君擬於計畫區內既有之 

         龍珠灣渡假村原合法房屋拆除籌建地上六層、地上五層之國際觀光旅 

                  館，並經交通部觀光局八十一年三月二日觀業字第三九六四號函核准 

                  ，惟黃君申請建築執照時，桃園縣政府因上開本會決議予以退件，嗣 

                  後申請人不服，曾再三向該府及監察院陳情，經台灣省政府八十二年 

                  九月六日八二府建四字第八一九二一號函轉桃園縣政府意見，報請核 

                  示可否特准發照到部，並經黃君八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向本部營建署 

                  陳情，因黃君請建照位址係於原都市計商業區內，將原合法房屋拆除                                                                                                                                         

                  重建，且查台灣省政府報備之通盤檢討案及其研議案內容，該地區土 

                  地使用分區均予維持原計畫商業區是以。是否應受本會上開決議之限 

                  制，有待商確，為維民眾合法權益，爰經本部營建署於本（八十三） 

                  年完月十四日邀集相關單位研商「黃振樓君陳為大溪鎮三層段柑坪小 

                  段一─八等地號土地申請建築執照，可不免受本部都委會第三五七次 

                  會議決議之限制特准發照案」，經會商結論：「本案涉及本部都委會 

                  第三三四次及第三五七次會議之決議事項，由本署彙整各與會單位意 

                  見，並參酌相關法令規定及陳情人意見，提本部都委會報告案討論決 

                  定。」在案，特併提請討論。 

  決  議：本案由本會再另推派三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成員另案簽請兼主 

       任委員核可），並請台灣省都委會、桃園縣都委會各推派一位委員共同研 

       議，獲致具體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  

                              

九、核定案件： 

  第 一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新竹（含香山）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一○、四二○、四二七、四四五次會議審 

           議修正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十二年九月一日八二府建四字第一七 

           一九六八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檢討計畫範圍：詳計畫圖。 

         四、檢討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晝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省都委會紀錄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案經簽奉 主任委員核可，由蔡委員添璧、余委員鍾驥、楊委員重信 



           、曹委員奮平、夏委員鑄九、張委員家祝、潘委員丁白、陳委員永仁 

           、余委員祿慶組成專案小組，並由蔡委員添璧為召集人，上開專案小 

           組分別於八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十二月二日舉行二次專案小組審查會 

           議，此期間並於八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前往現場勘查，獲致具體結論 

           ，特提會討論。                                      

         七、案內涉及學校用地變更及古蹟範圍劃定，均邀請教育部及本部民政司 

           派員列席專案小組會議及現勘，特提出報告。                                                                                                                                                      

    決  議： 

            壹、 

             一、計畫書十七─十九頁有關本案計畫圖套繪作業採用原則，除左列三點 

         應請查明、修正外，其餘准照台灣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１上開原則十（第十九頁）表五公共設施用地套繪認定表（第二十─ 

                二十三頁），依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七條規定，請台灣省 

          政府本於職權自行認定。 

                  ２新竹市政府七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府建都字第七三三三一號函新竹 

                    市（含香山）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套繪協調會會議紀錄結論，應納入 

                    計畫書內，以利執行、查考。 

                  ３同意台灣省政府列席代表於會中口頭說明將民富、東園國小計畫圖 

                    套繪原則，補增列。 

              二、計畫書第三十九─四十九頁變更內容明細表之變更理由、附帶條件或 

         其他說明、面積，漏列、錯誤或未依省都委會決議修正部分，應請查 

         明補正。 

              三、同意補正增列變更內容，民權路與經國路交叉口住宅區變更為住宅區 

                  （供國宅使用）。 

              四、計畫圖漏標繪或誤繪者，應請查明補正。                          

 

參、有關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部分： 

 

  一、新竹市政府八十二年六月三十日八十二府工都字第八二○三五○號函送本案變更綜 

      理表一二一公道（三）延伸公聽會紀錄乙份，請納入審議之參考。同決議貳─七九 

      。 

  二、新竹市政府八十二年七月三十日八十二府工都字第八四三二三號函請將靖盧（大陸 

    同胞收容中心）住宅區變更為公園用地。既為公地，且可彌補本公地區公園用地之 

    不足，同意採納。 

  三、立法院葉委員菊蘭致函本部部長囑為新竹公道三受害者自救會代表陳情按原省政府 

    規劃路線，優先使用公有地，避免拆除百餘戶民房，徒增工程建造成本。同決議貳 

    ─七九。 

  四、新竹天公壇管理委員會提送變更計畫道路評估報告書，並請現場會勘查明同意該委 



      員會所提之變更路線。同決議參─卅二，同意採納。 

  五、九月十三日立法院柯委員建銘、蔡委員同榮陪同新竹公道三土地所有權人代表及新 

    竹天公壇管理委員會代表約八十人，前來本部營建署陳情。同決議貳─七九及貳─                                                                                                                                          

      三十二。 

  六、新竹市政府八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八二府工都字第八八二四九號函為本案變更內容 

    綜理表第五十四案，因已照細部計畫核發建築，為避免影響政府公信力及損害民眾 

    權益，建議本案依西南地區細部計畫範圍線為準。同決議貳─五十四。 

  七、新竹市政府八十二年十月四日八二府工都字第八八六六八號函送意見表乙份如下：  

 

 變更新竹（含香山）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新竹市政府意見 

┌──┬───────┬───────────────────┬───────────────┐ 

│編號│變更內容綜理表│     新  竹  市  政  府  意  見      │  本      會      決      議  │ 

│    │  （新編號）  │                                   │                              │ 

├──┼───────┼───────────────────┼───────────────┤ 

│一  │變  一      │附帶條件刪除。                      │                              │ 

│    │              │說明：變更未設定區為位宅區部份係屬七十│同決議貳─一。                │ 

│    │              │      一年二月二日發佈實施之西北地區細│                              │ 

│    │              │      部計畫範圍內，目前該地區已依細部│                              │ 

│    │              │      計畫發照建築。                │                              │ 

├──┼───────┼───────────────────┼───────────────┤ 

│二  │變  二      │附帶條件刪除。                      │                              │ 

│    │              │說明：                              │                              │ 

│    │              │    一、設地區係屬七十一年二月二日發布│同決議貳─二。                │ 

│    │              │        實施之西襹地區細部計畫範圍內。│                              │ 

│    │              │    二、上開地區於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                              │ 

│    │              │        專案通盤檢討將部份園道變更為住│                              │ 

│    │              │        宅區，係因眷舍又有替代性道路，│                              │ 

│    │              │        目前眷村已提出改建計畫，為避免│                              │ 

│    │              │        影響整體規劃。              │                              │ 

├──┼───────┼───────────────────┼───────────────┤ 

│三  │變三與變四九  │本計畫區內俱河道使用部份經省都委會決議│同決議貳─三、四九。          │ 

│    │              │為河溝及河川區兩種，造成前後不一致，建│                              │ 

│    │              │請將兩案沿線供河道使用部份變更為河道用│                              │ 

│    │              │地，以符何都市計畫法所稱公共設施用地，│                              │ 

│    │              │俾利本府辦理徵收之用。              │                              │ 

├──┼───────┼───────────────────┼───────────────┤ 

│四 │變 十 一    │維持原計畫。                        │                            │ 

│    │              │說明：上開變更案系配合現況變更，但目前│同決議貳─十一。              │ 



│    │              │      本府已依公告實施之計畫道路徵收並│                              │ 

│    │              │      開闢完成，不需變更。          │                              │ 

├──┼───────┼───────────────────┼───────────────┤ 

│五  │變 卅 二    │一、依據台灣省都市計畫委員會八十二年九│同決議貳─卅二。              │ 

│    │（天公壇）    │    月二十一八二台省都字第四二二四號函│                              │ 

│    │              │    辦理。                          │                              │ 

│    │              │二、為維持天公壇主體、廣場、戲臺及牌樓│                              │ 

 

│    │              │    之完整性，且變更道路部份彎取，安全│                              │ 

│    │              │    上有所顧慮，且該地區車流量不大，建│                              │ 

│    │              │    議依照附圖變更為保存區及道路。  │                              │ 

├──┼───────┼───────────────────┼───────────────┤ 

│六  │變 五四      │附帶條件刪除及無設定區變更為住宅區之界│同決議貳─五四。              │ 

│    │              │線依西南地區細部計畫範圍修正。      │                              │ 

│    │              │說明：一、無設定區變更住宅區，其部份已│                              │ 

│    │              │          興建完成，且留設有細部計畫道│                              │ 

│    │              │          路，無法擬定細部計畫；另一部│                              │ 

│    │              │          份係屬七十一年二月二日公佈實│                              │ 

│    │              │          施之西南地區細部計畫範圍內，│                              │ 

│    │              │          已發照建築。              │                              │ 

│    │              │      二、照西地區細部計畫修正範圍線，│                              │ 

│    │              │          以維議政府之公信力及民眾權益│                              │ 

│    │              │          。                        │                              │ 

└──┴───────┴───────────────────┴───────────────┘  

┌──┬───────┬───────────────────┬───────────────┐ 

│編號│變更內容綜理表│     新  竹  市  政  府  意  見      │  本      會      決      議  │ 

│    │  （新編號）  │                                   │                              │ 

├──┼───────┼───────────────────┼───────────────┤ 

│七  │變 五七      │附帶條件刪除。                      │                              │ 

│    │              │說明：該地區已劃設有細部計畫內容，且已│同決議貳─五七。              │ 

│    │              │      依計畫道路發照建築，無法再擬定細│                              │ 

│    │              │      部計畫。                      │                          │ 

├──┼───────┼───────────────────┼───────────────┤ 

│八  │變 九九      │本案經省都委會決議，將本計畫區內園道變│                              │ 

│    │              │更為公園用地，建請維持園道路用地。  │                              │ 

│    │              │說明：本市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同決議貳─九九。              │ 

│    │              │      檢，本府將綠十二、十三、十四、十│                              │ 

│    │              │      五、變更園道，且本府已辦理徵收，│                              │ 



│    │              │      避免造成使用目的不符請維持原計畫│                              │ 

│    │              │      。                            │                              

│ 

├──┼───────┼───────────────────┼───────────────┤ 

│九  │靖  盧      │一、依據內政部八十二年八月九日台（八十│既為公地且可彌補本地區公園用地│ 

│    │（大陸同胞收容│    二）內營字第八二○四七八五號函暨台│之不足，同意採納。            │ 

│    │  中心）      │    灣省都市計畫委員會八十二年八月二十│                              │ 

│    │              │    四日八二台省都字第三六八一號函辦理│                              │ 

│    │              │    。                              │                              │ 

│    │              │二、本市公園用地不足，該地區為公有地，│                              │ 

│    │              │    將住宅區變更為公園用地，可增加市民│                           │ 

│    │              │    休閒場所，提昇市民生活品質。    │                              │ 

│    │              │三、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變更為公園用地，│                              │ 

│    │              │    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且本府同意俟靖│                              │ 

│    │              │    盧搬遷後再闢為公園。            │                              │ 

│    │              │    。                              │                           │ 

├──┼───────┼───────────────────┼───────────────┤ 

│十  │土地使用管制  │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第二點住一之容積率│１請台灣省政府訂期向大會專案報│ 

│    │              │    建議 180%提高至 200%。            │  告台灣省轄區訂定及實施容積率│ 

│    │              │二、舊市區房屋密集高樓林立，皆屬公寓型│  之原則及辦理情形。          │ 

│    │              │    態，建議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增列合法房│２准照台灣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    屋之改建，可比照原有樓地板面積改建│  歉難採納。                  │ 

│    │              │    ，不受容積率管制，以避免實施容積率│                              │ 

│    │              │    後，改建之所有權人無屋可住造成紛爭│                              │ 

│    │              │    。                              │                              │ 

│    │              │說明：依台灣省府政府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九│                              │ 

│    │              │     日八二府建四字第一六一四九七號函│                              │ 

│    │              │     ，台灣省都市計畫容積率已發布實施│                              │ 

│    │              │   及審定中案件依新頒修正要點研處理│                              │ 

│    │              │     處理方式辦理，希望提高住（一）容│                              │ 

│    │              │     積為 200%。                    │                              │ 

├──┼───────┼───────────────────┼───────────────┤ 

│十一│公共設施多目標│本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符合公共設施多目│本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如符│ 

│    │使用          │標使用項目者，建請增列同意其多目標使用│合「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 

│    │              │。                                 │使用方案」規定者，得視實際需要│ 

│    │              │                                  │作多目標使用，惟使用項目不得作│ 

│    │              │                                  │商店街（含地下）、商場。      │ 

└──┴───────┴───────────────────┴───────────────┘  



 

  八、鄭金林君等對光復路地下道設置迴轉道，有欠允當提出異議。查上開道路已辦理徵 

    收，歉難採納。 

  九、余粉奔君陳為竹蓮街自竹漢國小至鐵路止全長僅二百餘公尺，然道路一半拓寬十三 

    公尺，另一半拓寬二十一公尺，整條道路不但不順且不符合實際需要，請本部派員 

    實地勘查，以了解地方實際需要。就該道路系統而言確有保留之需要，歉難採納。 

  十、陳榮霖君陳為竹蓮街自竹漢國小至鐵路止全長僅二百餘公尺，然道路一半拓寬十三 

    公尺，另一半拓寬二十一公尺，整條道路不但不順且不符合實際需要，請本部派員 

    實地勘查，以了解地方實際需要。就該道路系統而言確有保留之需要，歉難採納。 

  十一、游春榮君陳為竹蓮街自竹漢國小至鐵路止全長僅二百餘公尺，然道路一半拓寬十 

     三公尺，另一半拓寬二十一公尺，整條道路不但不順且不符合實際需要，請本部 

     派員實地勘查，以了解地方實際需要。就該道路系統而言確有保留之需要，歉難 

     採納。 

  十二、曲文星君等陳情將座落於園道之赤土崎眷村變更為住宅區以利眷村改建乙節。為 

     維持該市園道系統之完整應維持原計畫，惟請台灣省政府轉知新竹市政府就新竹 

      市之眷村土地全面辦理檢討後，另案辦理通盤檢討。 

  十三、陳求文君等陳情將渠等所有之公園用地( 十六 )變更為住宅區，以維權益。公園 

        用地不足一二‧九二公頃，歉難採納。 

  十四、新竹市政府八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月八二府工都字第九三四一○號函為本案內變更 

     內容綜理表第二十五、二十六、一○三案，前經貴部都委會專案小組作成決議維 

     持原計畫，為因應都市發展需要，並顧及政府威信及民眾權益，請貴部惠予重新 

     考量，建請依省都委會決議予以變更。同決議貳─二十五、二十六、一○三。                                                                                                                                        

  十五、戴蔡定君等為公道三延伸案陳請優先將公告路線左側面積寬廣之公有空地為道路 

     用地，避開密集住宅區，減少拆除合法、良好建築物降低成本。同決議貳─七九 

     。 

  十六、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為新竹市政府將該公司所標購（原縣立圖書館）土 

     地准予變更為商業區，經呈報省政府亦獲准在案。惟省府呈報貴會審議時，貴會 

     專案小組竟作成維持原計畫之決議，如該決議獲貴會通過可否，不僅嚴重損害本 

     公司權益，更陷政府失信於民，懇請准依省府所請將本案土地變更為商業區。同 

     決議貳─二十五。 

  十七、李宏權君等陳請將渠向新竹縣政府高標購入新竹市榮光段一小段○○三八之○○ 

     一五地號土地變更為商業區。同決議貳─二十六。 

  十八、立法院謝委員啟大專案質詢，建議檢討新竹市市區大面積公有土地利用情形，妥 

     善規劃利用。本次通盤檢討內已辦理。 

  十九、台灣省政府建設廳函轉張蔡省議員美函轉郭成都君陳情為新竹市空軍十二村眷村 

     用地百分之七十規劃為公園綠地，請重新規劃。維持原計畫，惟請台灣省政府轉 

     知新竹市政府就新竹市之眷村土地全面辦理檢討後，另案辦理通盤檢討。 

  二十、台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函請本部營建署為能順利執行眷村改建國宅，請將 



     公學新村容積率提高 398%，空軍三村容積率提高 338%。據該局列席委員於大會中 

     口頭表示同意維持原容積率之規定。歉難採納。                              

 

    第 二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嘉義市中心地區（西北部分）都市計畫部分「機三」 

         機關用地為大型購物中心用地、綠地、道路用地、「機七」機關用地、車 

         站用地、市場用地為道路用地及「機三」機關用地用途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四四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並准台灣省政 

           府八十二年二月九日八二府建四字第一五五三一四號函檢附計畫書圖 

           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晝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省都委會紀錄人民或機關團體陳情意見綜理 

           表。 

         六、案經提請本會八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第三五九次會議決議：「本案除 

           機關用地變更用途為法務部調查局、嘉義地方法院簡易庭、國有財產 

           局用地部分，同意照台灣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外，其餘涉及籌建大型 

           購物中心之變更內容，應請台灣省政府轉知迅予研提大型購物中心整                                                                                                                                           

           體開發計畫（包括開發主體、土地取得方式、經營管理計畫、財務計 

           畫、市場分析、交通衝擊及環境影響評估等項目）後，再行提會討論 

           ，並邀請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列席說明。 

         七、茲准台灣省政庥八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八二府都一字第一三一五九二 

           號函略以：「業依貴部都委會八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第三五九次會議 

           決議事項辦理完竣，檢附相關資料二十二份（嘉義市大型購物中心整 

           體開發計畫）」到部，特再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推請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成員另案簽請主任委員核可） 

       ，前往實地勘查，研提具體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 

 

十、臨時動議備案案件： 

    第 一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中壢平鎮都市擴大修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暫予保留，另案辦理部分。 

  說  明：一、本案係本部都委會八十年十月三十一日第三四八次、八十一年九月八 

         日第三五四次會議審議變更中壢平鎮都市擴大修訂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案及覆議案決議略以：「 三、左列工業區變更部分，維持原計畫

工業區，請台灣省政府依照決議重行研提具體意見後提會討論，應於計

畫書圖分別敘明並以虛線標繪『暫予保留，另案辦理』在案。 

       二、茲准台灣省政府八十二年十月四日八二府都一字第八六六○七號函略 

         以：「．．．業依貴部都委會八十一年九月八日第三五四次會議決議 



         事項辦理完竣，檢附相關資料三十四份及計畫圖一份。桃園縣政府八 

         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八府工都字第一九○一六○號函略以：「．．． 

         說明： 

         二、查「工二十三」工業區（原編號第九○案），內政部都委會決議 

           應提資料部份茲奉復如左： 

           （一）研提資料（一），目前現況部份工業區興建中或已興建完 

              成違規作住宅使用，應請查明有無行政疏失問題乙節，查 

              該工業區自六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公告實施後，本府依法 

              陸續核發供工業使用建造執照，依法並無不合亦無行政疏 

              失，部份建築物僅屬違規使用。                                                                                                                                         

           （二）研提資料（二），「．．．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 

              者，應辦理區段徵收」規定，．．．本地區採區段徵收方 

              式開發有無困難乙節，查本案依行政院八十二年五月四日 

              台八十一內一二八七八號函示，同意取消一律以區段徵收 

              辦理之規定，似可免再提出評估報告。 

           （三）研提資料（三），本地區細部計畫規劃內容，含配置環保 

              設施、交通系統、下水道系統及其他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 

              乙節，查本次通盤檢討係變更主要計畫，宜俟定細部計畫 

              時再規劃配置必要之公共設施。 

           （四）研提資料（四），人民權益問題：查變更附帶條件規定「 

              應另擬定細部計畫．．．擬具具體公平合理之事業及財務 

              計畫」。如不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對人民權益影響最小。 

                  三、有關工業區附帶條件變更為其他使用分區，內政部都委會決議暫 

                    予保留部份（工二十三、工一、工二、工十七、工廿五）請比照 

                    該地區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內變更「工廿六、工廿七」工 

                    業區為其他使用分區，案例辦理（即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公 

                    共設施規劃面積約佔三十五％）」              

                  案經提請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本會第三六九次會議決議：「 

         本案退請台灣省政府於下次會議提出就本會第三五四次會議決議辦理 

         情形相關資料，否則俟內政部召集有關單位討論「工業區變更為住宅 

         區、商業區處理原則」，提大會確認後，再行討論決定。」 

             三、嗣經本會八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第三七○次會議中，宣讀本會第三六 

                  九次會議紀錄決議：「 

                  （二）備案案件第二案「變更中壢平鎮都市擴大修訂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案，暫予保留，另案辦理部分」，據桃園縣政府列席 

                        代表於會中口頭報告，該府業已依照決議就本會第三五四次會 

                        議決議研提辦理情形相關資料，因本次會議議程已達四十三案 

                        ，討論不及，留待下次大會討論。」在案，特再提會討論決定 



                        。 

    決  議：一、同意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並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含配置適當之公 

         共設施用地），且俟細部計畫完成法定程序發布實施後，始得發照建 

           築。此外，並同意桃園縣政府列席代表於大會中口頭說明，上開地區                                                                                                                                          

         應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 

              二、請台灣省政府依照上開決議，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備 

         案。 

 

    第 二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南投（南崗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水溝用地 

              為河川區、部分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兼供堤防使用）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六九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 

         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八三府建四字第一四六七四一號函檢附計畫書圖 

         報請備案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核定案件： 

  第 一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含訂正）台中市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 

              ）（供快速公路使用）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六八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並准台灣省政 

          府八十三年三月三日八三府建四字第一四六七八三號函檢附計畫書圖 

           等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暨第二項。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省都委會紀錄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准予通過，惟應俟環境影響評估經環保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始得開工興 

       闢。 

十二、散會。 

                                                                   

                                                                        

貳、 

    變更新竹（含香山）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 

┌───┬────┬───────┬─────────────────┬───────┬─────────┬──────

──────────────┐ 



│      │      │              │ 變       更       內      容 │        │         │                                        

│ 

│新編號│原 編 號│位     置├────────┬────────┤變 更  理 由│附帶條件或其它說明│   本   

會   決   議     │ 

│      │       │              │ 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                │                                        

│ 

├───┼────┼───────┼────────┼────────┼───────┼─────────┼──────

──────────────┤ 

│   │     │              │                │                │配合土地使用現│附帶條件︰應另行擬│  除附帶條

件參採新竹市政府逕向內政部函│ 

│      │        │              │             │                │況，確定未設定│定細部計畫（含配置│送意見七，修

正為應另行辦理細部計畫通盤檢│ 

│     │        │        │        │        │區為相關之土地│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討外，其餘准

照台灣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一  │變二  │計畫區西北端，│未設定區  -12.26│住宅區    +12.26│使用以符實際。│與擬具具體公平合理│                                        

│ 

│      │        │中正路北側。  │             │                │              │之事業及財務計畫）│                                        

│ 

│      │        │              │             │                │              │，並俟細部計畫完成│                                        

│ 

│      │        │              │                │                │              │法定程序發布實施後│                                        

│ 

│      │        │              │                │                │              │始得發照建築。    │                                        

│ 

├───┼────┼───────┼────────┼────────┼───────┼─────────┼──────

──────────────┤ 

│      │        │              │                │                │本案業經省都委│附帶條件︰應另行擬│  據新竹市

政府列席代表研提之資料，查大│ 

│      │        │              │                │                │會三九一次會審│定細部計畫（含配置│部分土地權屬

為公有，且採納新竹政府函送之│ 

│      │        │              │                │                │議新竹都市計畫│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意見，本案係

為配合眷村整體改建計畫，同意│ 

│      │       │              │                │            │（第一期公共設│與擬具具體公平合理│維持原計畫（不

同意增列附帶條件）。     │ 

│      │        │              │                │                │施保留地專案通│之事業及財務計畫）│                                        

│ 

│  二  │變三    │原計畫園道三。│住宅區          │住宅區          │盤檢討）案決議│，並俟細部計畫完成│                                        

│ 



│     │        │（武陵路）    │                │（增列附帶條件）│，決議如下︰  │法定程序發布實施後│                    

│ 

│      │        │              │                │                    │                                        

│ 

│      │        │              │                │                │  時已作住宅區│                  │                                        

│ 

│      │        │              │                │                │  分配予土地所│                  │                                        

│ 

│      │        │              │                │                │  有權人部分同│                  │                                        

│ 

│      │        │              │                │                │  意變更為住宅│                  │                                        

│ 

│      │       │              │                │                │ 區。        │               │                                        

│ 

│      │       │              │                │                               │                                        

│ 

│      │       │              │                │                │ 變更為住宅區│               │                                        

│ 

│      │       │              │                │                │ 。          │               │                                        

│ 

└───┴────┴───────┴────────┴────────┴───────┴─────────┴──────

──────────────┘ 

 

┌───┬────┬───────┬─────────────────┬───────┬─────────┬─────

───────────────┐ 

│      │      │              │ 變       更       內      容 │       │         │                                        

│ 

│新編號│原 編 號│位     置├────────┬────────┤變 更 理 由│附帶條件或其它說明│   本   

會   決   議     │ 

│      │       │              │ 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                │                                        

│ 

├───┼────┼───────┼────────┼────────┼───────┼─────────┼──────

──────────────┤ 

│      │        │計畫區西北側，│住宅區     -0.43│河溝       +0.43│配合現有河溝位│                  │  除變更為

河溝用地部分，同意台灣省政府│ 

│      │        │東大路北側。  │河溝       -0.43│住宅區     +0.09│置予以調整    │                  │列席代表口頭

說明修正為河川區外，其餘准照│ 

│  三  │變四    │              │                │園道       +0.34│              │                  │台灣省政府核



議意見通過。              │ 

│      │        │        │園道       -0.09│河溝       +0.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北地區，水田│住宅區     -2.63│學校(文高) +2.38│配合農業改良場│照市政府所繪圖附帶│  准照新竹

市政府列席代表於大會所提在不│ 

│      │        │街北側。      │               │道路       +0.25│搬遷予以劃設。│條件修正通過︰    │增加原劃設住

宅區面積（三‧一九公頃）之原│ 

│  四  │變五    │(原農業改良場)│學校用地（文高）│住宅區     +2.62│              │附帶條件︰應另行擬│則上，研提調

整學校（文高）、公園、道路用│ 

│      │        │        │           -3.03│鄰里公園  +0.20│              │定細部計畫（含配置│地等公共設施

用地區位之變更計畫草圖通過，│ 

│      │        │        │                │道路       +0.21│              │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惟應請於本案

核定前，將上開計畫草圖函送內│ 

│      │        │        │公園       -1.93│住宅區     +1.53│              │與擬具具體公平合理│政部，俾依照

修正計畫書、圖。           │ 

│      │        │        │                │道路       +0.28│              │之事業及財務計畫）│                                        

│ 

│      │        │        │                │鄰里公園   +0.12│              │，並俟細部計畫完成│                                        

│ 

│     │        │        │道路       -0.78│住宅區     +0.34│              │法定程序發布實施後│                    

│ 

│      │        │              │               │鄰里公園   +0.08│             │始得發照建築。    │                                        

│ 

│      │        │              │               │學校(文高) +0.36│             │修正事項︰        │                                        

│ 

│      │        │         │                │                │                                                      

│ 

│      │        │         │                │                │              │  比維持百分之四十│                                        

│ 

│      │        │         │                │                │              │  五。            │                                        

│ 

│      │        │         │                │                │                                                      



│ 

│      │        │         │                │                │              │  三─三‧五公頃。│                                        

│ 

│      │        │         │                │                │                                                      

│ 

│      │        │         │                │                │              │  路、高中用地及鄰│                                        

│ 

│      │        │         │                │                │              │  里公園用地外其餘│                                        

│ 

│      │        │         │                │                │              │  細部計畫道路併鄰│                                        

│ 

│      │        │         │                │                │              │  近分區。        │                                        

│ 

├───┼────┼───────┼────────┼────────┼───────┼─────────┼──────

──────────────┤ 

│      │        │西北地區，南雅│住宅區     -0.13│學校用地（文中）│配合現況調整劃│光華國中。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五  │變七    │路南側。      │               │           +0.13│設。          │                  │                                        

│ 

│      │        │（光華國中）  │                │                │              │                  │                                        

│ 

├───┼────┼───────┼────────┼────────┼───────┼─────────┼──────

──────────────┤ 

│      │        │西北地區，光華│住宅區     -0.07│機關用地   +0.07│配合現況調整劃│審計處新竹公廨。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六  │變九    │東街南側。    │               │                │設。          │                  │                                        

│ 

│      │        │（審計處新竹公│                │                │              │                  │                                        

│ 

│      │        │廨）     │                │                │              │                  │                                        

│ 

└───┴────┴───────┴────────┴────────┴───────┴─────────┴──────

──────────────┘ 

 

┌───┬────┬───────┬─────────────────┬───────┬─────────┬─────

───────────────┐ 

│      │      │              │ 變       更       內      容 │       │         │                                        

│ 



│新編號│原 編 號│位     置├────────┬────────┤變 更 理 由│附帶條件或其它說明│   本   

會   決   議     │ 

│      │       │              │ 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                │                                        

│ 

├───┼────┼───────┼────────┼────────┼───────┼─────────┼──────

──────────────┤ 

│      │        │西北地區，光華│住宅區     -0.13│機關用地   +0.13│配合現況調整劃│新竹地政事務所。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七  │變十    │東街南側。    │               │                │設。          │                  │                                        

│ 

│      │        │（新竹地政事務│                │                │              │                  │                                        

│ 

│      │        │所）      │                │                │              │                  │                                        

│ 

├───┼────┼───────┼────────┼────────┼───────┼─────────┼──────

──────────────┤ 

│      │        │計畫區北側，東│住宅區     -2.94│機關用地   +2.94│配合現況調整劃│省立新竹醫院。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        │光路與經國路交│               │                │設。          │                  │                                        

│ 

│  八  │變十一  │口北側。      │                │                │              │                  │                                        

│ 

│      │        │(省立新竹醫院)│                │                │              │                  │                                        

│ 

├───┼────┼───────┼────────┼────────┼───────┼─────────┼──────

──────────────┤ 

│      │        │計畫區西北側。│住宅區     -1.02│鐵路用地   +1.35│配合國防需要及│西北地區軍用鐵路。│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九  │變十二  │（自中華路至中│工業區     -0.33│                │現況劃設。    │                  │                                        

│ 

│      │        │正路）      │                │                │              │                  │                                        

│ 

├───┼────┼───────┼────────┼────────┼───────┼─────────┼──────

──────────────┤ 

│      │        │西北地區，經國│綠地       -2.70│鄰里公園兼兒童遊│補鄰里公園及兒│原新竹都市計畫綠廿│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十  │變十三  │路北側。      │               │樂場       +2.70│童遊樂場之不足│五。              │                                        

│ 



│      │        │              │                │                │。            │                  │                                        

│ 

├───┼────┼───────┼────────┼────────┼───────┼─────────┼──────

──────────────┤ 

 

│      │        │空軍醫院前武陵│道路       -0.02│園道       +0.02│配合現況予以調│其他說明︰        │  准照新竹

市政府八十二年十月四日八二府│ 

│ 十一 │變十六  │路。（自東大路│園道       -0.02│住宅區 *   +0.02│整。          │原市都委會紀錄「園│工都字第八八六

六八號逕向內政部函送意見七│ 

│      │        │至中正路）    │未設定區   -0.12│道路       +0.12│              │道變更為道路」應為│，上開變更案

系配合現況變更，但目前該府已│ 

│      │        │              │               │              │             │「園道變更為住宅區│依公告實施之

計畫道路徵收並開闢完成，不需│ 

│      │        │             │               │* 參見其他說明  │              │」，依變更原意及計│變更，爰維持原

計畫。                │ 

│      │        │             │               │                │              │畫圖予以訂正。    │                                        

│ 

├───┼────┼───────┼────────┼────────┼───────┼─────────┼──────

──────────────┤ 

│      │        │北大路與民權路│住宅區     -0.45│學校用地(文小)  │配合現況調整劃│私立曙光小學用地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惟「學校│ 

│ 十二 │變十八  │交口。        │商業區     -0.15│           +0.60│設。          │                  │用地（文小）」

應修正為「私立曙光小學用地│ 

│      │        │（曙光國小）  │道路       -0.02│學校用地(文小)  │              │                  │」。                                  

│ 

│      │        │        │                │           +0.01│              │                  │                                        

│ 

│      │        │        │                │住宅區     +0.01│              │                  │                                        

│ 

├───┼────┼───────┼────────┼────────┼───────┼─────────┼──────

──────────────┤ 

│      │        │北大路與民權路│住宅區     -0.43│學校用地(文高)  │配合現況調整劃│私立曙光女中用地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惟「學校│ 

│ 十三 │變十九  │交口。    │商業區     -0.65│           +1.08│設。          │                  │用地（文高）」

應修正為「私立曙光女中用地│ 

│      │        │（曙光女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變       更       內      容 │       │         │                                        

│ 

│新編號│原 編 號│位     置├────────┬────────┤變 更 理 由│附帶條件或其它說明│   本   

會   決   議     │ 

│      │       │              │ 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                │                                        

│ 

├───┼────┼───────┼────────┼────────┼───────┼─────────┼──────

──────────────┤ 

│      │        │北大路南側。  │住宅區     -0.08│機關用地   +0.25│配合現況調整劃│北大路電信機房    │  除修正變

更為電信用地外，其餘准照台灣│ 

│ 十四 │變二十  │（電信機房）  │商業區     -0.17│                │設。          │                  │省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                  │ 

│      │        │              │                │                │              │                  │                                        

│ 

├───┼────┼───────┼────────┼────────┼───────┼─────────┼──────

──────────────┤ 

│      │        │計畫區北端，自│住宅區     -2.92│學校用地（文小）│配合現況調整劃│三民國小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十五 │變廿二  │由路北側。    │                │           +2.92│設。          │                  │                                        

│ 

│     │        │（三民國小）  │道路       -0.60│學校用地（文小）│              │                  │                    

│ 

│      │        │              │               │           +0.27│             │                 │                                        

│ 

│      │        │              │               │住宅區     +0.33│             │                 │                                        

│ 

├───┼────┼───────┼────────┼────────┼───────┼─────────┼──────

──────────────┤ 

│      │        │經國路南側，北│住宅區     -0.26│保存區     +0.25│配   准照新竹

市政府列席代表於大會中所提變│ 

│      │        │大路北側，中正│               │道路       +0.01│鄭氏家廟三級古│保存範圍劃定研究」│更計畫草圖通

過，惟應請於本案核定前，將上│ 



 

│ 十六 │變廿六  │路西側。      │商業區     -0.21│保存區     +0.15│蹟及鄭用錫宅二│價值重估與範圍鑑界│開計畫草圖函

送內政部，俾依照修正計畫書、│ 

│      │        │（鄭氏家廟及鄭│                │道路       +0.06│級古蹟劃設。  │報告劃定。        │圖。                     

│ 

│     │        │用錫宅）    │道路       -0.08│保存區     +0.07│                                  

│ 

│     │        │        │                │住宅區     +0.01│              │門段 1549,1560,1561│                    

│ 

│     │        │        │                │                │              │,1562,1563,1564,  │                    

│ 

│     │        │        │                │                │              │ 1566,1567,1568,  │                    

│ 

│     │        │        │                │                │              │ 1570,1573,1574,  │                    

│ 

│     │        │        │                │                │              │ 1720 等地號。    │                    

│ 

├───┼────┼───────┼────────┼────────┼───────┼─────────┼──────

──────────────┤ 

│      │        │中山路以北，北│商業區     -0.19│停車場     +0.19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十七 │變廿七  │大路以南，西大│               │                │  園周圍已作商│                  │                                        

│ 

│      │        │路東側。      │                │                │  業使用，不適│                  │                                        

│ 

│      │        │（市立幼稚園）│                │                │  作幼稚園使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則及補停車│                  │                                        

│ 

│      │        │        │                │                │  場用地不足。│                  │                                        

│ 

├───┼────┼───────┼────────┼────────┼───────┼─────────┼──────

──────────────┤ 

│      │        │中正路西側，新│商業區     -0.14│機關用地   +0.14│配合現況調整劃│電信局            │  除修正變



更為電信用地外，其餘准照台灣│ 

│ 十八 │變廿八  │竹市政府對面。│               │                │設。          │                  │省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                  │ 

│      │        │（電信局）    │                │                │              │                  │                                        

│ 

├───┼────┼───────┼────────┼────────┼───────┼─────────┼──────

──────────────┤ 

│      │        │中山路與中正路│商業區     -0.10│機關用地   +0.10│配合現況調整劃│消防隊            │  除修正變

更為消防用地外，其餘准照台灣│ 

│ 十九 │變廿九  │交叉口附近。  │               │                │設。          │                  │省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                  │ 

│      │        │（消防隊）    │                │                │              │                  │                                        

│ 

└───┴────┴───────┴────────┴────────┴───────┴─────────┴──────

──────────────┘ 

 

┌───┬────┬───────┬─────────────────┬───────┬─────────┬─────

───────────────┐ 

│      │      │              │ 變       更       內      容 │       │         │                                        

│ 

│新編號│原 編 號│位     置├────────┬────────┤變 更 理 由│附帶條件或其它說明│   本   

會   決   議     │ 

│      │       │              │ 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                │                                        

│ 

├───┼────┼───────┼────────┼────────┼───────┼─────────┼──────

──────────────┤ 

│      │        │民族路北側。  │住宅區     -0.15│機關用地   +0.15│配合現況調整劃│商品檢驗局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二十 │變卅三  │（商品檢驗局）│               │                │設。          │                  │                                        

│ 

 

│      │        │              │                │                │              │                  │                                        

│ 

├───┼────┼───────┼────────┼────────┼───────┼─────────┼──────

──────────────┤ 

 

│      │        │民生路與中華路│商業區     -0.13│加油站用地 +0.13│配合現況調整劃│油二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廿一 │變卅四  │交口南側附近。│               │                │設。          │                  │                                        

│ 

│      │        │              │                │                │              │                  │                                        

│ 

├───┼────┼───────┼────────┼────────┼───────┼─────────┼──────

──────────────┤ 

│      │        │中華路北側。  │工業區     -0.10│學校用地（文高）│配合現況調整劃│新竹高工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廿二 │變卅六  │（新竹高工）  │               │           +0.10│設。          │                  │                                        

│ 

│      │        │              │               │              │             │                │                                        

│ 

├───┼────┼───────┼────────┼────────┼───────┼─────────┼──────

──────────────┤ 

│      │        │東門城附近，中│商業區     -0.48│保存區     +0.48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廿三 │變卅七  │正路南側。    │               │                │城隍廟三級古蹟│保存範圍劃定研究」│                    

│ 

│      │        │（城隍廟）    │                │                │劃設。        │價值重估與範圍鑑界│                              

│ 

│      │        │              │                │                │              │報告劃定範圍。    │                      

│ 

│      │        │              │                │                │                                  

│ 

│      │        │              │                │                │              │山段三小段 180,181,│                                        

│ 

│      │        │              │                │                │              │181-2等地號。     │                                        

│ 

│      │        │              │                │                │              │180 地號不含與市場│                                        

│ 

│      │        │              │                │                │              │重疊部分約 0.01公頃│                                        

│ 

│      │        │              │                │                │              │。                │                                        

│ 

├───┼────┼───────┼────────┼────────┼───────┼─────────┼──────

──────────────┤ 

│      │        │林森路北側，中│學校用地   -0.81│商業區     +0.81│配合現況調整劃│附帶條件︰    │  維持原計

畫，惟建請市政府併市場用地作│ 



│    │        │山堂南側。（原│ (文中)        │                │設。          

後，於下次通盤檢討時再予考│ 

│      │        │縣立中學、國際│                │                │              │  （含配置適當之公│量。                  

│ 

│      │        │商場、市公所）│                │                │              │  共設施用地與擬具│                                      

│ 

│      │        │              │                │                │              │  具體公平合理之事│                                        

│ 

│ 廿四 │變四十  │              │                │                │              │  業及財務計畫），│                                        

│ 

│      │        │              │                │                │              │  並俟細部計畫完成│                                        

│ 

│      │        │              │                │                │              │  法定程序發布實施│                                        

│ 

│      │        │              │                │                │              │  始得發照建築。  │                                        

│ 

│      │        │              │                │                │                                                      

│ 

│      │        │              │                │                │              │  分之三十之停車場│                                        

│ 

│      │        │              │                │                │              │  用地。     │                                        

│ 

└───┴────┴───────┴────────┴────────┴───────┴─────────┴──────

──────────────┘ 

 

┌───┬────┬───────┬─────────────────┬───────┬─────────┬──────

──────────────┐ 

│      │      │              │ 變       更       內      容 │       │         │                                        

│ 

│新編號│原 編 號│位     置├────────┬────────┤變 更 理 由│附帶條件或其它說明│   本   

會   決   議     │ 

│      │       │              │ 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                │                                        

│ 

├───┼────┼───────┼────────┼────────┼───────┼─────────┼──────

──────────────┤ 

│      │        │東門城北側。  │機關用地   -0.20│商業區     +0.20│配合現況調整劃│                  │  據台灣省

政府列席代表於大會中口頭說明│ 

│ 廿五 │變四一  │（原有圖書館）│               │                │設。          │                  │，本項係未依



省都委會決議修正部分，應非屬│ 

│      │        │              │                │                │              │                  │變更內容，上

開土地應屬商業區無誤，應請台│ 

│      │        │              │                │                │              │                  │灣省政府於本

案核定前，將上開口頭說明，正│ 

│      │        │              │                │                │              │                  │式函知內政

部，俾依照修正計畫書、圖。  │ 

│      │        │              │                │                │              │                  │                                        

│ 

├───┼────┼───────┼────────┼────────┼───────┼─────────┼──────

──────────────┤ 

│      │        │東門城北側。  │機關用地   -0.17│商業區     +0.17│配合現況調整劃│                  │  據台灣省

政府列席代表於大會中口頭說明│ 

│ 廿六 │變四二  │（原有憲兵隊）│               │                │設。          │                  │，本項係未依

省都委會決議修正部分，應非屬│ 

│      │        │              │                │                │              │                  │變更內容，上

開土地應屬商業區無誤，應請台│ 

│      │        │              │                │                │              │                  │灣省政府於本

案核定前，將上開口頭說明，正│ 

│      │        │              │                │                │              │                  │式函知內政

部，俾依照修正計畫書、圖。  │ 

│      │        │              │                │                │              │                  │                                        

│ 

├───┼────┼───────┼────────┼────────┼───────┼─────────┼──────

──────────────┤ 

│      │        │火車站前，中華│商業區     -0.45│機關用地   +0.45│配合現況調整劃│電力公司          │  除修正變

更為電力事業用地外，其餘准照│ 

│ 廿七 │變四三  │路北側。      │               │                │設。          │                  │台灣省政府核

議意見通過。              │ 

│      │        │（電力公司）  │                │                │              │                  │                                        

│ 

├───┼────┼───────┼────────┼────────┼───────┼─────────┼──────

──────────────┤ 

│      │        │火車站西側。  │商業區     -0.29│機關用地   +0.29│配合現況調整劃│台汽車站          │  除修正為

車站用地外，其餘准照台灣省政│ 

│ 廿八 │變四四  │（台汽車站）  │               │(車站用地)      │設。          │                  │府核議意見通

過。                  │ 

│      │        │              │               │              │             │                │                                        



│ 

├───┼────┼───────┼────────┼────────┼───────┼─────────┼──────

──────────────┤ 

│      │        │火車站北側，中│商業區     -0.18│機關用地   +0.18│配合現況調整劃│台電服務處        │  除修正為

電力事業用地外，其餘准照台灣│ 

│ 廿九 │變四五  │華路南側。    │               │                │設。          │                  │省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                │ 

│      │        │（台電服務處）│                │                │              │                  │                                        

│ 

├───┼────┼───────┼────────┼────────┼───────┼─────────┼──────

──────────────┤ 

│      │        │中華路與東門街│商業區     -0.08│加油站用地 +0.08│配合現況調整劃│油一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三十 │變四六  │交口南側附近。│               │                │設。          │                  │                                        

│ 

│      │        │              │               │              │             │                │                                        

│ 

├───┼────┼───────┼────────┼────────┼───────┼─────────┼──────

──────────────┤ 

│      │        │現有縱貫鐵路及│住宅區     -0.96│鐵路       +0.96│配合現況及未來│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        │其附屬設施。  │商業區     -7.12│鐵路       +7.12│發展需要劃設，│                  │                                        

│ 

│      │        │              │工業區    -10.13│鐵路      +10.13│並調整附近相關│                  │                                        

│ 

│ 卅一 │變四八  │        │機關用地   -1.76│鐵路       +1.76│之土地使用。  │                  │                                        

│ 

│      │        │              │綠地       -4.93│鐵路       +4.93│             │                │                                        

│ 

└───┴────┴───────┴────────┴────────┴───────┴─────────┴──────

──────────────┘ 

 

┌───┬────┬───────┬─────────────────┬───────┬─────────┬─────

───────────────┐ 

│      │      │              │ 變       更       內      容 │       │         │                                        

│ 

│新編號│原 編 號│位     置├────────┬────────┤變 更 理 由│附帶條件或其它說明│   本   

會   決   議     │ 



│      │       │              │ 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                │                                        

│ 

├───┼────┼───────┼────────┼────────┼───────┼─────────┼──────

──────────────┤ 

│      │        │中山路南段，師│住宅區     -0.08│保存區     +0.01│為保存文物，配│                  │  同意照新

竹市政府逕向內政部函送意見七│ 

│      │        │專附小北側。 │                │廣場       +0.07│合天公壇範圍劃│                  │及修正計畫圖

通過。           │ 

│      │        │             │道路       -0.16│保存區     +0.06│設，並調整附近│                  │                                

│ 

│ 卅二 │變四九  │（天公壇）   │                │廣場       +0.10│相關之使用。  │                  │                                        

│ 

│      │        │        │公園       -0.28│保存區     +0.06│              │                  │                                        

│ 

│      │        │        │                │道路       +0.19│              │                  │                                        

│ 

│      │        │              │               │廣場      +0.03│             │                │                                        

│ 

│      │        │              │商業區     -0.02│廣場      +0.02│             │                │                                        

│ 

├───┼────┼───────┼────────┼────────┼───────┼─────────┼──────

──────────────┤ 

│      │        │西大路西側。  │住宅區     -0.01│道路       +0.01│配合現況調整劃│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卅三 │變五十  │（師院附小）  │道路       -0.11│住宅區     +0.02│設。          │                  │                                        

│ 

│      │        │              │                │學校用地（文小）│              │                  │                                        

│ 

│      │        │              │               │         +0.09│             │                │                                        

│ 

├───┼────┼───────┼────────┼────────┼───────┼─────────┼──────

──────────────┤ 

│      │        │中華路與經國路│住宅區     -0.52│道路       +0.52│配合現況調整劃│                  │  除增列機

關用地變更為道路用地及同意新│ 

│      │        │交口南側。  │綠地       -0.05│道路       +0.05│設。          │                 │竹市政府列席

代表口頭說明，道路用地變更為│ 

│ 卅四 │變五一  │（經國路高架道│人行步道   -0.01│道路       +0.01│              │                  │住宅區部分仍

維持原計畫道路用地，俾供作平│ 



│      │        │路）      │鐵路       -0.03│道路       +0.03│              │                  │面車道使用

外，其餘准照台灣省政府核議意見│ 

│      │        │        │道路       -0.04│住宅區     +0.04│              │                  │通過。                                

│ 

├───┼────┼───────┼────────┼────────┼───────┼─────────┼──────

──────────────┤ 

│      │        │計畫區南側，中│住宅區     -1.52│道路       +1.52│配合未來發展需│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卅五 │變五二  │華路與南大路之│               │                │要劃設，並調整│                  │                                        

│ 

│      │        │間。     │                │                │附近相關之土地│                  │                                        

│ 

│      │        │（新闢環道）  │                │                │使用。        │                  │                                        

│ 

├───┼────┼───────┼────────┼────────┼───────┼─────────┼──────

──────────────┤ 

│      │        │中山路（自中華│住宅區     -0.09│道路       +0.09│配合現況調整劃│                  │  除同意新

竹市政府列席代表口頭說明，道│ 

│ 卅六 │變五三  │路以南至榮民之│道路       -0.43│鐵路用地   +0.05│設。          │                  │路用地變更為

廣場用地部分，因已依計畫道路│ 

│      │        │家附近）。  │                │廣場       +0.37│              │                  │指示建築線在

案，為避免爭議，維持原計畫道│ 

│      │        │       │                │        │              │                  │路用地外，其

餘准照台灣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       │                │        │              │                  │。                    

│ 

├───┼────┼───────┼────────┼────────┼───────┼─────────┼──────

──────────────┤ 

 

│      │        │中華路與林森路│住宅區     -0.02│道路       +0.02│配合現況調整劃│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卅七 │變五四  │交口至經國路交│商業區     -0.04│住宅區     +0.04│設。          │                  │                                        

│ 

│     │        │口。     │公園       -0.25│道路       +0.25│              │                  │                                        

│ 

└───┴────┴───────┴────────┴────────┴───────┴─────────┴──────

──────────────┘ 

 



┌───┬────┬───────┬─────────────────┬───────┬─────────┬──────

──────────────┐ 

│      │      │              │ 變       更       內      容 │       │         │                                        

│ 

│新編號│原 編 號│位     置├────────┬────────┤變 更 理 由│附帶條件或其它說明│   本   

會   決   議     │ 

│      │       │              │ 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                │                                        

│ 

├───┼────┼───────┼────────┼────────┼───────┼─────────┼──────

──────────────┤ 

│      │        │花園街高架橋（│住宅區     -0.02│道路       +0.18│依未來發展需要│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卅八 │變五六  │自光復路至中華│商業區     -0.16│                │劃設。        │                  │                                        

│ 

│      │        │路）下。   │                │                │              │                  │                                        

│ 

├───┼────┼───────┼────────┼────────┼───────┼─────────┼──────

──────────────┤ 

│      │        │南大路南側，公│住宅區     -0.39│機關       +0.39│配合現況調整劃│南大路變電所      │  除修正變

更為變電所用地外，其餘准照台│ 

│ 卅九 │變五七  │園路北側。  │               │                │設。          │                  │灣省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 

│      │        │（變電所）  │                │                │              │                  │                                        

│ 

├───┼────┼───────┼────────┼────────┼───────┼─────────┼──────

──────────────┤ 

│      │        │光復路南側，原│公園      -3.39│體育場     +4.52│配合現況調整劃│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四十 │變五八  │計畫公二。  │學校用地(大專) │                │設。          │                  │                                        

│ 

│      │        │（市立體育場）│           -1.13│                │              │                  │                                        

│ 

├───┼────┼───────┼────────┼────────┼───────┼─────────┼──────

──────────────┤ 

│      │        │竹蓮街（南大路│商業區     -0.11│道路       +0.11│依未來發展需要│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四一 │變五九  │以北部分）。 │               │                │劃設。        │                  │                                        

│ 



├───┼────┼───────┼────────┼────────┼───────┼─────────┼──────

──────────────┤ 

│      │        │西大路、食品路│住宅區     -0.28│停車場     +0.28│依未來發展需要│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四二 │變六一  │與東園路交口附│               │                │劃設。        │                  │                                        

│ 

│      │        │近。     │                │                │              │                  │                                        

│ 

│      │        │（原殯儀館）  │                │                │              │                  │                                        

│ 

├───┼────┼───────┼────────┼────────┼───────┼─────────┼──────

──────────────┤ 

 

│      │        │東南街與東園路│住宅區     -2.58│學校（文小）    │配合現況調整劃│竹蓮國小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四三 │變六二  │交口附近。    │道路       -0.44│           +3.02│設。          │                  │                                        

│ 

│      │        │（竹蓮國小）  │                │                │              │                  │                                        

│ 

├───┼────┼───────┼────────┼────────┼───────┼─────────┼──────

──────────────┤ 

│      │        │學府路北側住宅│綠地      -3.03│公園       +3.03│依未來發展需要│原新竹都市計畫部分│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四四 │變六三  │區內。    │               │                │劃設。        │綠廿三。          │                                        

│ 

├───┼────┼───────┼────────┼────────┼───────┼─────────┼──────

──────────────┤ 

│      │        │原計畫公二南側│住宅區     -0.84│機關       +0.83│配合現況調整劃│台電配電中心      │  除補正刪

除住宅區變更為道路、道路變更│ 

│ 四五 │變六四  │。            │               │道路       +0.01│設。          │                  │為機關用地外，

其餘准照台灣省政府核議意見│ 

│      │        │(台電配電中心)│道路       -0.07│機關       +0.07│              │                  │通過。                                

│ 

├───┼────┼───────┼────────┼────────┼───────┼─────────┼──────

──────────────┤ 

│      │        │計畫區南側。 │住宅區     -3.22│學校用地(文中)  │配合現況調整劃│成德國中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四六 │變六五  │（成德國中） │無設定區   -0.12│           +3.34│設。          │                  │                                        



│ 

├───┼────┼───────┼────────┼────────┼───────┼─────────┼──────

──────────────┤ 

│      │        │計畫區南側。  │住宅區     -3.04│機關       +1.16│依為未來發展需│變更榮民之家為養老│  除榮民之

家部分修正變更為社教機構用地│ 

│ 四七 │變六六  │（榮民之家及習│               │養老專用區 +1.88│要並配合現況調│專用區            │外，其餘准照

台灣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        │ 藝所）   │無設定區   -0.67│機關       +0.02│整劃設。      │變更習藝所為機關用│                                        

│ 

│      │        │       │                │養老專用區 +0.65│              │地                │                                        

│ 

└───┴────┴───────┴────────┴────────┴───────┴─────────┴──────

──────────────┘ 

 

  

┌───┬────┬───────┬─────────────────┬───────┬─────────┬──────

──────────────┐ 

│      │      │              │ 變       更       內      容 │       │         │                                        

│ 

│新編號│原 編 號│位     置├────────┬────────┤變 更 理 由│附帶條件或其它說明│   本   

會   決   議     │ 

│      │       │              │ 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                │                                        

│ 

├───┼────┼───────┼────────┼────────┼───────┼─────────┼──────

──────────────┤ 

│      │        │計畫區南側，新│住宅區     -0.66│殯儀館     +0.54│依未來發展需要│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四八 │變六七  │規劃環道旁。 │                │停車場     +0.12│劃設。        │                  │                                        

│ 

│      │        │        │無設定區   -2.37│殯儀館     +2.13│              │                  │                                        

│ 

│      │        │        │                │停車場     +0.24│              │                  │                                        

│ 

├───┼────┼───────┼────────┼────────┼───────┼─────────┼──────

──────────────┤ 

│      │        │新竹師院南側現│住宅區     -0.01│河川區     +0.01│配合現況調整劃│                  │  除增列河

溝用地變更為河川區外，其餘准│ 

│ 四九 │變六八  │有河溝。   │學校    -0.07│河川區    +0.07│設。          │                  │照台灣省政府



核議意見通過。            │ 

│      │        │       │河溝       -0.06│住宅區     +0.06│              │                  │                                        

│ 

 

├───┼────┼───────┼────────┼────────┼───────┼─────────┼──────

──────────────┤ 

│      │        │西南地區。    │住宅區     -0.13│學校用地(文中)  │配合現況調整劃│育賢國中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五十 │變六九  │（育賢國中） │          │       +0.13│設。          │                  │                                        

│ 

├───┼────┼───────┼────────┼────────┼───────┼─────────┼──────

──────────────┤ 

│      │        │食品路南側。  │住宅區     -1.04│研究專用區 +1.04│配合現況調整劃│食品研究所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五一 │變七十  │（食品研究所）│           │            │設。          │                  │                                        

│ 

├───┼────┼───────┼────────┼────────┼───────┼─────────┼──────

──────────────┤ 

│      │        │學府路與寶山路│住宅區     -2.28│學校用地(文中)  │配合現況調整劃│培英國中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五二 │變七一  │交口附近。    │           │           +2.28│設。          │                  │                                        

│ 

│      │        │（培英國中）  │                │                │              │                  │                                        

│ 

├───┼────┼───────┼────────┼────────┼───────┼─────────┼──────

──────────────┤ 

│      │        │學府路與寶山路│住宅區     -4.61│學校用地(文中)  │配合現況調整劃│建華國中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五三 │變七二  │交口附近。    │道路    -0.23│           +4.84│設。          │                  │                                        

│ 

│      │        │（建華國中） │道路       -0.12│住宅區     +0.12│              │                  │                                        

│ 

├───┼────┼───────┼────────┼────────┼───────┼─────────┼──────

──────────────┤ 

│      │        │計畫區南側山坡│住宅區     -0.42│墓地      +0.42│依為未來發展需│其他說明︰彭安明先│１請內政部分

函省、市政府，未設定區、無設│ 

│ 五四 │變七三  │。      │無設定區 -131.80│住宅區    +13.60│要並配合現況調│生私有土地套繪錯誤│ 定區，不可

再比照住宅區建蔽率百分之六十│ 



│      │        │       │                │保護區    +81.27│整劃設。      │部分業依照省都委會│ 發照建築，

並專案辦理通盤檢討以明確其分│ 

│      │        │        │                │墓地      +36.93│              │第四四五次會決議修│ 區。                 

│ 

│      │        │        │                │                │              │正為住宅區，以維人│２本項暫予保

留，另案辦理，並應於計畫書敘│ 

│      │        │        │                │                │              │民權益。參見表五。│ 明，計畫圖

上以明虛線標繪「暫予保留，另│ 

│      │        │        │                │                │              │         │ 案辦理」，請

台灣省政府研提檢討案，將本│ 

│      │        │        │                │                │              │         │ 項無設定區

規劃為適當之使用分區，俾執行│ 

│      │        │        │                │                │              │         │ 管理及維護

人民權益。           │ 

├───┼────┼───────┼────────┼────────┼───────┼─────────┼──────

──────────────┤ 

│      │        │埔頂地區第一淨│工業區     -1.20│機關      +1.20│依為未來發展需│第一淨水場        │  除修正變

更為自來水事業用地外，其餘准│ 

│ 五四 │變七四  │水廠。    │          │(自來水事業用地)│要並配合現況調│              │照台灣省政府

核議意見通過。         │ 

│      │        │       │                │                │整劃設。      │                  │                                        

│ 

├───┼────┼───────┼────────┼────────┼───────┼─────────┼──────

──────────────┤ 

│      │        │東光路與光復路│工業區     -0.25│機關     +0.25│配合現況調整劃│新竹團管區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五六 │變七五  │交口附近。    │          │            │設。          │                  │                                        

│ 

│      │        │（新竹團管區）│                │                │              │                  │                                        

│ 

└───┴────┴───────┴────────┴────────┴───────┴─────────┴──────

──────────────┘ 

  

 

 

┌───┬────┬───────┬─────────────────┬───────┬─────────┬──────

──────────────┐ 

│      │      │              │ 變       更       內      容 │       │         │                                        



│ 

│新編號│原 編 號│位     置├────────┬────────┤變 更 理 由│附帶條件或其它說明│   本   

會   決   議     │ 

│      │       │              │ 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                │                                        

│ 

├───┼────┼───────┼────────┼────────┼───────┼─────────┼──────

──────────────┤ 

│      │        │埔頂地區工業區│未設定區  -11.50│住宅區    +11.50│配合現況及計畫│附帶條件︰應另行擬│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        │東側，光復路北│               │                │需要劃設。    │定細部計畫（含配置│                                        

│ 

│      │        │側。     │                │                │              │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                                        

│ 

│ 五七 │變七六  │       │                │                │              │與擬具具體公平合理│                                        

│ 

│      │        │       │                │                │              │之事業及財務計畫）│                                        

│ 

│      │        │       │                │                │              │，並俟細部計畫完成│                                        

│ 

│      │        │       │                │                │              │法定程序發布實施後│                                        

│ 

│      │        │       │                │                │              │始得發照建築。    │                                        

│ 

├───┼────┼───────┼────────┼────────┼───────┼─────────┼──────

──────────────┤ 

│      │        │光復路北側，復│機關       -0.46│住宅區     +0.13│依未來發展需要│                  │  除請查明

變更為住宅區、公園用地之面積│ 

│ 五八 │變七九  │興電台東側。 │               │公園       +0.33│劃設。        │                  │外，其餘准照

台灣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        │       │                │                │              │                  │                                        

│ 

├───┼────┼───────┼────────┼────────┼───────┼─────────┼──────

──────────────┤ 

│      │        │建功國小南側。│住宅區     -0.90│機關       +0.90│配合現況調整劃│電信機房          │  除修正變

更為電信用地外，其餘准照台灣│ 

│ 五九 │變八十  │（電信機房） │               │                │設。          │                  │台灣省政府核

議意見通過。                │ 

│      │        │       │                │                │              │                  │                                        



│ 

├───┼────┼───────┼────────┼────────┼───────┼─────────┼──────

──────────────┤ 

│      │        │埔頂地區原計畫│住宅區     -0.15│機關      +0.15│原個案變更計畫│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六十 │變八一  │機五、機六及其│機關    -0.44│住宅區     +0.44│書、圖不符，依│                  │                                        

│ 

│      │        │附近。    │                │                │現況調整劃設。│                  │                                        

│ 

├───┼────┼───────┼────────┼────────┼───────┼─────────┼──────

──────────────┤ 

│      │        │計畫區最東側。│工業區    -0.04│道路     +0.04│依未來發展需要│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六一 │變八四  │       │          │            │劃設。        │                  │                                        

│ 

│      │        │        │                │                │              │                  │                                        

│ 

├───┼────┼───────┼────────┼────────┼───────┼─────────┼──────

──────────────┤ 

│      │        │明湖路。   │道路      -0.08│風景區     +0.08│配合現況調整劃│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六二 │變八五  │（青草湖部分）│風景區    -0.08│道路      +0.08│設。          │                  │                                        

│ 

│      │        │       │                │                │              │                  │                                        

│ 

├───┼────┼───────┼────────┼────────┼───────┼─────────┼──────

──────────────┤ 

│      │        │青草湖地區最南│道路      -0.28│風景區     +0.28│配合現況調整劃│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六三 │變八六  │端，明湖路。 │風景區    -0.25│道路      +0.25│設。          │                  │                                        

│ 

│      │        │       │                │                │              │                  │                                        

│ 

├───┼────┼───────┼────────┼────────┼───────┼─────────┼──────

──────────────┤ 

│      │        │香山國小東側。│兒童遊樂場 -0.26│學校(文小) +0.19│依未來發展需要│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        │       │        │人行步道   +0.01│劃設。        │                  │                                        



│ 

│ 六四 │變八八  │       │                │綠地       +0.06│              │                  │                                        

│ 

│      │        │        │人行步道   -0.03│學校(文小) +0.03│              │                  │                                        

│ 

└───┴────┴───────┴────────┴────────┴───────┴─────────┴──────

──────────────┘  

 

┌───┬────┬───────┬─────────────────┬───────┬─────────┬──────

──────────────┐ 

│      │      │              │ 變       更       內      容 │       │         │                                        

│ 

│新編號│原 編 號│位     置├────────┬────────┤變 更 理 由│附帶條件或其它說明│   本   

會   決   議     │ 

│      │       │              │ 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                │                                        

│ 

├───┼────┼───────┼────────┼────────┼───────┼─────────┼──────

──────────────┤ 

│      │        │大庄國小西側。│學校      -0.05│加油站     +0.04│配合現況調整劃│                  │  除准照台

灣省政府列席代表口頭說明漏列│ 

│ 六五 │變八九  │         │               │農業區     +0.01│設。          │                  │附帶條件部

分，應請補正外，其餘准照台灣省│ 

 

│      │        │        │                │                │              │                  │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 

├───┼────┼───────┼────────┼────────┼───────┼─────────┼──────

──────────────┤ 

│      │        │東大路。      │原計畫寬度      │套繪認定寬度    │配合現況道路寬│屬套繪認定修正事項│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六六 │變九十  │         │一八‧一八公尺  │二十公尺        │度及地籍分割套│參見表五。        │                                        

│ 

│      │        │       │                │                │繪以符實際。  │                  │                                        

│ 

├───┼────┼───────┼────────┼────────┼───────┼─────────┼──────

──────────────┤ 

│      │        │東門街。      │原計畫寬度      │套繪認定寬度    │配合現況道路寬│屬套繪認定修正事項│  除套繪認

定寬度補正為十八公尺外，其餘│ 

│ 六七 │變九一  │         │一八‧一八公尺  │二十公尺        │度及地籍分割套│參見表五。        │准照台灣省政



府核議意見通過。        │ 

│      │        │       │                │                │繪以符實際。  │                  │                                        

│ 

├───┼────┼───────┼────────┼────────┼───────┼─────────┼──────

──────────────┤ 

│      │        │武昌街。      │原計畫寬度      │套繪認定寬度    │配合現況道路寬│屬套繪認定事項參見│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六八 │變九二  │         │一○‧九○公尺  │十一公尺        │度及地籍分割套│表五。            │                                        

│ 

│      │        │       │                │                │繪以符實際。  │                  │                                        

│ 

├───┼────┼───────┼────────┼────────┼───────┼─────────┼──────

──────────────┤ 

│      │        │中正路。      │原計畫寬度      │套繪認定寬度    │配合現況道路寬│屬套繪認定修正事項│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六九 │變九三  │         │一八‧一八公尺  │二十公尺        │度及地籍分割套│參見表五。        │                                        

│ 

│      │        │       │                │                │繪以符實際。  │                  │                                        

│ 

├───┼────┼───────┼────────┼────────┼───────┼─────────┼──────

──────────────┤ 

│      │        │西大路。      │原計畫寬度      │套繪認定寬度    │配合現況道路寬│屬套繪認定修正事項│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七十 │變九四  │（自林森路至南│二十公尺        │二十三公尺      │度及地籍分割套│參見表五。        │                                        

│ 

│      │        │大路）    │                │                │繪以符實際。  │                  │                                        

│ 

├───┼────┼───────┼────────┼────────┼───────┼─────────┼──────

──────────────┤ 

│      │        │計畫年期。  │民國七十五年    │民國八十五年    │配合「北部區域│                  │  應依照北

部區域計畫通盤檢討計畫年期（│ 

│ 七一 │變九五  │       │           │             │計畫」計畫年期│                  │民國九十四

年），修正本計畫年期為民國九十│ 

│      │        │       │                │                │調整變更。    │                  │四年。                                 

│ 

├───┼────┼───────┼────────┼────────┼───────┼─────────┼──────

──────────────┤ 

│      │        │林森路、信義路│商業區     -0.12│廣場      +0.09         │  除補正台



灣省政府列席代表於大會口頭說│ 

│ 七二 │變九八  │大同路交口。 │           │道路       +0.03│  車需求。    

 

│      │        │（台銀宿舍） │                │                  例為百分之廿五。│使用方案，將

本行基地一二五○坪，規劃六樓│ 

│      │        │        │                │                │  

者，停車空間面積約為三九○○坪│ 

│      │        │        │                │                │  。          │  分之七十。      │（1250坪×78%

×6F×2/3），而本行開發商業│ 

│      │        │        │                │                │              

４層全部作為停車用途，可提供│ 

│      │        │        │                │                │              │  留設配合廣場作都│四五○○坪之

停車空間作為公共停車場，不但│ 

│      │        │        │                │                │              │  市設計。        │可配合市府解

決火車站前之停車需求，達到市│ 

│      │        │        │                │                │              

計畫之目的，亦可地盡其利，改│ 

│      │        │        │                │                │              │  照台銀所送說明通│善本地區之景

觀繁榮地區發展。」，其餘准照│ 

│      │        │        │                │                │              │  過。            │台灣省政府核

議意見通過。          │ 

└───┴────┴───────┴────────┴────────┴───────┴─────────┴──────

──────────────┘  

┌───┬────┬───────┬─────────────────┬───────┬─────────┬──────

──────────────┐ 

│      │      │              │ 變       更       內      容 │       │         │                                        

│ 

│新編號│原 編 號│位     置├────────┬────────┤變 更 理 由│附帶條件或其它說明│   本   

會   決   議     │ 

│      │       │              │ 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                │                                        

│ 

├───┼────┼───────┼────────┼────────┼───────┼─────────┼──────

──────────────┤ 

│      │        │文化路東側，東│住宅區     -1.45│公園      +1.48│補充公園不足及│變更為公園用地並作│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七三 │變一○○│大路邊。   │道路       -0.03│                │及配合文化中心│停車場多目標使用。│                                        

│ 

│      │        │       │                │                │停車需求劃設。│                  │                                        



│ 

├───┼────┼───────┼────────┼────────┼───────┼─────────┼──────

──────────────┤ 

│      │        │經國路北側，果│住宅區     -0.14│社教用地   +0.14│配合勞工休閒中│勞工休閒中心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七四 │變一○三│菜市場對面。  │           │             │心新建工程需要│                  │                                        

│ 

│      │        │(勞工休閒中心)│                │                │予以變更。    │                  │                                        

│ 

├───┼────┼───────┼────────┼────────┼───────┼─────────┼──────

──────────────┤ 

│      │        │經國路、東大路│住宅區     -0.45│機關     +0.45│配合環保局新建│新竹市環保局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七五 │變一一○│北門街交口。 │               │             │工程需要予以變│                  │                                        

│ 

│      │        │（環保局）  │                │                │更。          │                  │                                        

│ 

├───┼────┼───────┼────────┼────────┼───────┼─────────┼──────

──────────────┤ 

 

│      │        │湳雅屠宰場舊址│住宅區     -0.33│機關     +0.33│配合北區區公所│北區區公所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七六 │變一一一│。      │           │             │新建工程需要予│                  │                                        

│ 

│      │        │（北區區公所）│                │                │以變更。      │                  │                                        

│ 

├───┼────┼───────┼────────┼────────┼───────┼─────────┼──────

──────────────┤ 

│      │        │東區區公所旁，│商業區     -0.25│停車場    +0.25│區位適合作停車│                  │  本地區停

車場不足一三‧二六公頃，且係│ 

│ 七七 │變一一六│東門街附近。 │           │             │場使用；停車場│                  │屬公地，同意

商業區變更為停車場用地。  │ 

│      │        │        │                │                │用地不足。    │                  │                                        

│ 

├───┼────┼───────┼────────┼────────┼───────┼─────────┼──────

──────────────┤ 

│      │        │勝利路、南門派│商業區     -0.16│鄰里公園兼兒童遊│補鄰里公園與兒│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七八 │變一二○│出所對面。  │           │樂場      +0.16│童遊樂場用地之│                  │                                        

│ 

│      │        │       │                │                │不足。        │                  │                                        

│ 

├───┼────┼───────┼────────┼────────┼───────┼─────────┼──────

──────────────┤ 

│      │        │延平路灣潭附近│住宅區     -1.98│公園     +1.32                   │  暫予保

留，請台灣省政府研提替代性路線│ 

│ 七九 │變一二一│。      │           │道路      +0.66│  外環道路（公│                  │及拆遷戶安置

計畫資料協調確定報部後，再提│ 

 

│      │        │       │綠地       -3.46│道路       +3.46│  道三、公道四│                  │會討論。                                

│ 

│      │        │       │                │                │  接台一省道）│                  │                                        

│ 

│      │        │       │                │                │  的連貫性及因│                  │                                        

│ 

│      │        │       │                │                │  應未來交通需│                  │                                        

│ 

 

│      │        │       │                │                │  求。        │                  │                                        

│ 

│      │        │       │                │                                  │                                        

│ 

│      │        │       │                │                │  體發展、改善│                  │                                        

│ 

│      │        │       │                │                │  居民生活環境│                  │                                        

│ 

│      │        │       │                │                │  、提高人民生│                │                                        

│ 

│      │        │       │                │                │  活品質。    │                  │                                        

│ 

├───┼────┼───────┼────────┼────────┼───────┼─────────┼──────

──────────────┤ 

│      │        │經國路、中華路│住宅區     -0.15│兒童遊樂場 +0.15│補鄰里公園與兒│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八十 │變一二二│交口南側，原兒│           │             │童遊樂場用地之│                  │                                        

│ 



│      │        │一旁。    │                │                │不足。        │                  │                                        

│ 

└───┴────┴───────┴────────┴────────┴───────┴─────────┴──────

──────────────┘ 

  

┌───┬────┬───────┬─────────────────┬───────┬─────────┬──────

──────────────┐ 

│      │      │              │ 變       更       內      容 │       │         │                                        

│ 

│新編號│原 編 號│位     置├────────┬────────┤變 更 理 由│附帶條件或其它說明│   本   

會   決   議     │ 

│      │       │              │ 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                │                                        

│ 

├───┼────┼───────┼────────┼────────┼───────┼─────────┼──────

──────────────┤ 

│      │        │高峰路、西大路│住宅區     -0.20│兒童遊樂場 +0.20│補鄰里公園與兒│                  │  准照台灣

省政府列席代表口頭說明，修正│ 

│ 八一 │變一二三│夾角間。   │           │             │童遊樂場用地之│                  │變更為鄰里公

園兼兒童遊樂場。          │ 

│      │        │       │                │                │不足。        │                  │                                        

│ 

├───┼────┼───────┼────────┴────────┼───────┼─────────┼──────

──────────────┤ 

│      │        │計畫區西北隅，│                              │依原計畫核定圖│屬套繪認定修正事項│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八二 │人１   │原計畫公五範圍│原計畫公五計畫範圍線套繪認定修正。│修正。        │參見表五。        │                                        

│ 

 

│      │        │線。     │                                  │              │                  │                                        

│ 

├───┼────┼───────┼────────┬────────┼───────┼─────────┼──────

──────────────┤ 

│      │        │民生路旁。  │住宅區     -0.02│機關（郵局用地）│配合現況調整劃│新竹郵局第二十二支│  除修正變

更為郵政用地外，其餘准照台灣│ 

│ 八三 │人９   │(復中段 39地號)│           │        +0.02│設。          │局                │省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                  │ 

│      │  １    │              │                │                │              │                  │                                        

│ 



├───┼────┼───────┼────────┼────────┼───────┼─────────┼──────

──────────────┤ 

│      │        │光復路北側，埔│園道      -0.10│道路     +0.34│建功路屬東西向│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八四 │人４   │頂路與東光路間│工業區    -0.24│             │聯外道路有劃設│                  │                                        

│ 

│      │  ４    │。      │                │                │變更之需要。  │                  │                                        

│ 

├───┼────┼───────┼────────┼────────┼───────┼─────────┼──────

──────────────┤ 

│      │  ６    │財團法人基督教│道路      -0.04│住宅區    +0.04│減少不必要之道│                  │    除補正道

路用地變更為商業區外，其餘准│ 

│ 八五 │人０  │新竹浸信會。 │           │             │路出口。      │                  │照台灣省政府

核議意見通過。           │ 

│      │  １    │（北大路、大同│                │                │              │                  │                                 

│ 

│      │        │路口）     │                │                │              │                  │                                        

│ 

├───┼────┼───────┼────────┼────────┼───────┼─────────┼──────

──────────────┤ 

│      │  ３    │蔡輝聲    │學校（文中小）  │住宅區    +1.20│配合軍方籌款整│附帶條件︰應另行擬│   依都市計

畫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公共設施用│ 

│ 八六 │人１   │九五五一部隊 │       -1.20│                │建營舍及促進土│定細部計畫（含配置│地應儘先利用

公有土地，查本地區國小用地不│ 

│      │  １    │       │                │                │地使用。      │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足五‧六一公

頃、國中用地不足二○‧五七公│ 

│      │        │              │                │                │              │與擬具具體公平合理│頃，依公地公

用原則，本案應維持原計畫。 │ 

│      │        │              │                │                │              │之事業及財務計畫）│                    

│ 

│      │        │              │                │                │              │，並俟細部計畫完成│                    

│ 

│      │        │              │                │                │              │法定程序發布實施後│                       

│ 

│      │        │              │                │                │              │始得發照建築。    │                           

│ 

├───┼────┼───────┼────────┼────────┼───────┼─────────┼──────

──────────────┤ 



│      │  ４    │新竹郵局      │住宅區     -0.04│機關      +0.04│配合現況調整劃│新竹郵局第六支局  │  補、修正

商業區變更為郵政用地。      │ 

│ 八七 │人１    │中山段二小段  │               │              │設。          │                │                                        

│ 

│    │  １   │18-2,-17等地號│               │              │             │                │                                        

│ 

├───┼────┼───────┼────────┼────────┼───────┼─────────┼──────

──────────────┤ 

│      │  １    │新竹郵局      │住宅區     -0.05│機關      +0.05│配合現況調整劃│新竹郵局第十支局  │    補、修正

商業區變更為郵政用地。      │ 

│ 八八 │人３   │中雅段 187地號 │               │              │設。          │                │                                        

│ 

│      │  １    │              │               │              │             │                │                                        

│ 

└───┴────┴───────┴────────┴────────┴───────┴─────────┴──────

──────────────┘ 

 

┌───┬────┬───────┬─────────────────┬───────┬─────────┬──────

──────────────┐ 

 

│      │      │              │ 變       更       內      容 │       │         │                                        

│ 

│新編號│原 編 號│位     置├────────┬────────┤變 更 理 由│附帶條件或其它說明│   本   

會   決   議     │ 

│      │       │              │ 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                │                                        

│ 

├───┼────┼───────┼────────┼────────┼───────┼─────────┼──────

──────────────┤ 

│      │       │黃奇烈。      │道路       -0.03│住宅區     +0.01│配合現況道路調│已取得土地權利關係│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  ４    │（玄武巷）    │                │商業區     +0.02│整劃設，避免產│人之同意書。      │                                        

│ 

│ 八九 │人３   │              │商業區     -0.02│道路      +0.03│生畸零地，無妨│                │                                        

│ 

│      │  １   │              │住宅區     -0.01│              │礙道路系統完整│                │                                        

│ 

│      │      │              │                │                │及他人權益。  │                  │                                        

│ 



├───┼────┼───────┼────────┼────────┼───────┼─────────┼──────

──────────────┤ 

│      │  ０    │陳南川。      │機關       -0.01│住宅區     +0.01│配合機關（消防│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九十 │人５    │中興段 853地號 │               │              │隊）現有範圍調│                │                                        

│ 

│      │  １  │（消防隊）    │               │              │整劃設。      │                │                                        

│ 

├───┼────┼───────┼────────┼────────┼───────┼─────────┼──────

──────────────┤ 

│      │  ３    │宋鳳樓等十二人│道路       -0.08│住宅區     +0.08│配合外環道路之│                │  除補正增

列住宅區變更為道路用地外，其│ 

│ 九一 │人７    │唐高段 577,588 │               │              │劃設調整迴車道│                │餘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 １   │等地號        │               │              │已無劃設需要。│                │                                        

│ 

├───┼────┼───────┼────────┼────────┼───────┼─────────┼──────

──────────────┤ 

│      │  ３    │新竹郵局。    │住宅區     -0.02│機關      +0.02│配合現況調整劃│新竹郵局第二十支局│  補、修正

商業區變更為郵政用地。      │ 

│ 九二 │人９    │香山段 173-3,  │               │              │設。          │                │                                        

│ 

│      │ １   │-14等地號     │               │              │             │                │                                        

│ 

├───┼────┼───────┼────────┼────────┼───────┼─────────┼──────

──────────────┤ 

│      │        │潘來等十四人。│道路       -0.26│學校(文中) +0.06│配合三姓溪整治│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  ４    │香山段 6-96地號│               │農業區     +0.20│調整原十二公尺│                │                                        

│ 

│ 九三 │人９   │（三姓溪旁十二│農業區     -0.34│道路      +0.26│計畫道路，儘量│                │                                        

│ 

│      │  １    │公尺道路）    │               │綠地      +0.08│不拆除民房。  │                │                                        

│ 

│      │        │              │鐵路       -0.01│道路       +0.01│              │                  │                                        

│ 

│      │        │              │道路       -0.01│鐵路       +0.01│              │                  │                                        

│ 



│      │        │              │綠地       -0.01│道路       +0.01│              │                  │                                        

│ 

│      │        │              │道路       -0.01│綠地       +0.01│              │                  │                                        

│ 

├───┼────┼───────┼────────┼────────┼───────┼─────────┼──────

──────────────┤ 

│      │  ０    │新竹郵局。    │住宅區     -0.07│機關      +0.07│配合現況調整劃│新竹郵局第一支局  │    補、修正

商業區變更為郵政用地。      │ 

│ 九四 │人０   │榮光段二小段 2 │               │              │設。          │                │                                        

│ 

│      │  ２    │地號（東門街）│               │              │             │                │                                        

│ 

└───┴────┴───────┴────────┴────────┴───────┴─────────┴──────

──────────────┘  

┌───┬────┬───────┬─────────────────┬───────┬─────────┬──────

──────────────┐ 

│      │      │              │ 變       更       內      容 │       │         │                                        

│ 

│新編號│原 編 號│位     置├────────┬────────┤變 更 理 由│附帶條件或其它說明│   本   

會   決   議     │ 

│      │       │              │ 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                │                                        

│ 

├───┼────┼───────┼────────┼────────┼───────┼─────────┼──────

──────────────┤ 

│      │  ４    │邱根枝。      │道路       -0.04│住宅區     +0.02│有替代性道路；│                │    就該道路

系統而言確有保留之需要，應維│ 

│ 九五 │人２逾３│南門段四小段  │                │商業區     +0.02│既成道路寬窄不│                │持原計畫。                             

│ 

│      │ ２人２│134 地號      │               │              │一。          │                │                                        

│ 

├───┼────┼───────┼────────┼────────┼───────┼─────────┼──────

──────────────┤ 

│      │  ０    │新竹市政府。  │農業區     -0.03│零星工業區 +0.03│原香山都市計畫│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九六 │人３    │（香山都市計畫│               │              │與朝山都市計畫│                │                                        

│ 

│    │ ２   │與朝山都市計畫│               │              │重疊；原朝山地│                │                                        

│ 



│      │       │銜接處）      │               │              │區零工一劃入本│                │                                        

│ 

│      │       │              │               │              │計畫區部分，變│                │                                        

│ 

│      │       │              │               │              │更農業區為零星│                │                                        

│ 

│      │       │              │               │              │工業區。      │                │                                        

│ 

├───┼────┼───────┼────────┼────────┼───────┼─────────┼──────

──────────────┤ 

│      │  ４    │新竹市政府地政│公園      -0.04│道路      +0.07│配合新興市地重│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九七 │人４    │科。中華路與林│鐵路用地   -0.02│              │劃區工程及現有│                │                                        

│ 

│      │  ２   │森路交口附近。│住宅區   -0.01│              │道路調整劃設。│                │                                        

│ 

│      │       │（新興地下道）│               │              │             │                │                                        

│ 

├───┼────┼───────┼────────┼────────┼───────┼─────────┼──────

──────────────┤ 

│      │  ６    │李增鑑。      │體育場     -2.95│工業區     +4.03│體育場用地面積│照市都委會決議附帶│  查體育場

用地新竹市政府已辦理徵收，且│ 

│ 九八 │人４    │三姓段 46,97,49│農業區     -1.08│              │僅二‧九五公頃│條件通過，並請市政│完成徵收法定

程序，又本地區體育場用地面積│ 

│      │  ２   │,26,25,24,16, │               │              │，面積過小，且│府於下次通盤檢討時│不足一八‧二

三公頃。應維持原計畫體育場用│ 

│      │       │48等地號      │               │              │區位不佳。    │劃設區位、面積適當│地、農業區。                

│ 

│      │        │              │                │                │鄰近地區為工業│之體育場用地。    │                                        

│ 

│      │        │              │                │                │區。          │附帶條件︰應另行擬│                                        

│ 

│      │        │              │                │                │              │定細部計畫（含配置│                                        

│ 

│      │        │              │                │                │              │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                                        

│ 

│      │        │              │                │                │              │與擬具具體公平合理│                                        

│ 



│      │        │              │                │                │              │之事業及財務計畫）│                                        

│ 

│      │        │              │                │                │              │，並俟細部計畫完成│                                        

│ 

│      │        │              │                │                │              │法定程序發布實施後│                                        

│ 

│      │        │              │                │                │              │始得發照建築。    │                                        

│ 

├───┼────┼───────┼────────┼────────┼───────┼─────────┼──────

──────────────┤ 

│      │  ８    │新竹市政府。 │園道      -1.57│公園      +1.57│補公園用地之不│原變更案綠十二、綠│  准照新竹

市政府八十二年十月四日八二府│ 

│ 九九 │人４    │綠十四、綠十五│               │              │足。          │十三、綠十四、綠十│工都字第八八

六六號逕向內政部函送意見七，│ 

│      │  ２   │（東門大溝旁）│               │              │             │五。             │新竹市都市計

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 

│      │        │              │                │                │             │                  │盤檢討案，將

綠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變更│ 

│      │        │              │                │                │             │                  │園道，且該府

已辦理徵收，避免造成使用目的│ 

│      │        │              │                │                │             │                  │不符，爰維持

原計畫園道用地。          │ 

└───┴────┴───────┴────────┴────────┴───────┴─────────┴──────

──────────────┘ 

 

┌───┬────┬───────┬─────────────────┬───────┬─────────┬──────

──────────────┐ 

│      │      │              │ 變       更       內      容 │       │         │                                        

│ 

│新編號│原 編 號│位     置├────────┬────────┤變 更 理 由│附帶條件或其它說明│   本   

會   決   議     │ 

│      │       │              │ 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                │                                        

│ 

├───┼────┼───────┼────────┼────────┼───────┼─────────┼──────

──────────────┤ 

│      │  ３    │丁克等三十人。│住宅區     -0.04│兒童遊樂場 +0.04│公有土地優先利│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一○○│人５    │客雅溪南側    │               │              │用；補兒童遊樂│                │                                        



│ 

│   │ ２   │              │               │              │場用地之不足。│                │                    

│ 

├───┼────┼───────┼────────┴────────┼───────┼─────────┼──────

──────────────┤ 

│      │  ０    │新竹市政府。  │                                  │依原都市計畫人│屬套繪認定修正事項│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一○一│人６    │香山國小與住宅│香山國小與住宅區界線套繪認定修正。│行步道邊界線與│參見表五。        │                                        

│ 

│      │  ２   │區間界線。    │                                │M26 界樁修正。│                │                                        

│ 

├───┼────┼───────┼─────────────────┼───────┼─────────┼──────

──────────────┤ 

│      │  ５    │新竹市政府。 │                                  │依台灣省政府六│屬套繪認定修正事項│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一○二│人６    │東門段三小段 62│                                 │十四年九月五日│參見表五。        │                      

│ 

│   │ ２   │,63,63-1等地號│中央市場範圍線套繪認定修正。      │府建四字第七三│                │                    

│ 

│      │       │（中央市場）。│                               │三七六號核定案│                │                                        

│ 

│      │       │              │                               │套繪中央市場等│                │                                        

│ 

│      │       │              │                               │用地範圍。    │                │                                        

│ 

├───┼────┼───────┼────────┬────────┼───────┼─────────┼──────

──────────────┤ 

│      │        │谷秀衡。      │工業區     -4.53│商業區     +4.73     │  暫予保

留，另案辦理，並應於計畫書敘明│ 

│      │       │台灣氰胺公司新│綠地       -0.20│                │ 

明虛線標繪「暫予保留，另案辦│ 

│一○三│人逾６  │竹廠。        │               │              │ 中心。      │  （含配置適當之公│理」，俟內政部

召集有關單位（包括省、市、│ 

│      │        │              │                │                  共設施用地與擬具│縣（市）政府）

討論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處理│ 

│      │        │              │                │                │  使用土地提供│  具體公平合理之事│原則，提大會

確認後，再行討論決定。      │ 

│      │        │              │                │                │  適當之公共設│  業及財務計畫），│                                        



│ 

│      │        │              │                │                │  施。        │  並俟細部計畫完成│                                        

│ 

│      │        │              │                │                │              │  法定程序發布實施│                                        

│ 

│      │        │              │                │                │              │  始得發照建築。  │                                        

│ 

│      │        │              │                │                │                                                      

│ 

│      │        │              │                │                │              │  百分之四十土地為│                                        

│ 

│      │        │              │                │                │              │  道路、集中配設廣│                                        

│ 

│      │        │              │                │                │              │  場（地下得作停車│                                        

│ 

│      │        │              │                │                │              │  場使用）。   │                                        

│ 

├───┼────┼───────┼────────┼────────┼───────┼─────────┼──────

──────────────┤ 

│      │        │劉梅麗、楊永昌│住宅區     -0.17│道路      +0.17│配合現有既成道│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       │自由段 4,13,25,│                │              │路調整劃設。  │                │                                        

│ 

│一○四│人逾９  │27,246,247,252│               │              │             │                │                                        

│ 

│      │   １  │,253,272等地號│               │              │             │                │                                        

│ 

│      │        │（省立醫院旁）│                │                │              │                │                                        

│ 

└───┴────┴───────┴────────┴────────┴───────┴─────────┴──────

──────────────┘ 

 

┌───┬────┬───────┬─────────────────┬───────┬─────────┬──────

──────────────┐ 

│      │      │              │ 變       更       內      容 │       │         │                                        

│ 

│新編號│原 編 號│位     置├────────┬────────┤變 更 理 由│附帶條件或其它說明│   本   

會   決   議     │ 



│      │       │              │ 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                │                                        

│ 

├───┼────┼───────┼────────┼────────┼───────┼─────────┼──────

──────────────┤ 

│      │        │李文銓。      │道路      -0.01│住宅區     +0.01│考慮行車安全與│                  │    為配合食

品路高架道路開闢需要，且現況│ 

│      │        │新竹市聚吉段 50│              │               │人民權益予以變│                  │已完成，應維

持原計畫道路用地。         │ 

│一○五│人逾０ │-2地號。      │               │              │更。          │                │                                        

│ 

│      │   ２  │四維路、林森路│               │              │             │                │                                        

│ 

│      │        │交口。        │                │                │              │                │                                        

│ 

├───┼────┼───────┼────────┼────────┼───────┼─────────┼──────

──────────────┤ 

│      │        │姚志明等。    │公園    -0.03│商業區     +0.01│配合現況調整及│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      │        │聚吉段 92-2,-3 │        │人行步道   +0.02│公園面積狹小且│                │                                        

│ 

│一○六│人逾２  │等地號。      │        │              │位於地下道旁。│                │                                        

│ 

│      │   ２  │新興段市地重劃│               │              │             │                │                                        

│ 

│      │        │區地下道旁（原│                │                │              │                │                                        

│ 

│      │        │綠廿一）      │                │                │              │                │                                        

│ 

├───┼────┼───────┼────────┼────────┼───────┼─────────┼──────

──────────────┤ 

│      │        │市立棒球場。  │公園     -0.01│商業區     +0.01│配合市地重劃調│                  │  准照台灣

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 

│一○七│人逾６  │              │               │              │整劃設。      │                │                                        

│ 

│      │    ２  │              │               │              │              │                │                                        

│ 

│      │        │              │                │                │              │                │                                        

│ 



├───┼────┼───────┼────────┼────────┼───────┼─────────┼──────

──────────────┤ 

│      │        │奕明公司，劉漢│學校用地   -0.09│農業區     +0.09│香山國中面積達│                │    查已完成

徵收且據新竹市政府列席代表口│ 

│一○八│人逾１  │陽、葉武興。  │(文中)          │              │四‧一四公頃，│                │頭說明現況有

工廠，應維持原計畫。       │ 

│      │    ３  │香中段 1312,132│               │              │變更為農業區部│                │                                        

│ 

│      │        │8,1329,1334 等│        │              │分，已考慮學校│                │                                        

│ 

│      │        │地號。        │        │              │現有建物及整體│                │                                        

│ 

│      │        │              │        │              │發展需要。    │                │                                        

│ 

└───┴────┴───────┴────────┴────────┴───────┴─────────┴──────

──────────────┘ 

 

 

┌──┬───┬───────┬──────────────┬──────────┬─────────┬────────

────┬──────────────┐ 

│    │      │              │  變     更      內     容  │                    │                  │                        

│                            │ 

│編號│原編號│位          置├────┬─────┬───┤  變   更   理   由 │  備註或附帶條件  │  本  會  決  

議  │ 研   提   意   見 │ 

│    │      │              │原 計 畫│新  計  畫│ 面積 │                    │                  │                        

│                            │ 

├──┼───┼───────┼────┼─────┼───┼──────────┼─────────┼────────

────┼──────────────┤ 

│一  │人 90─│文大一（中原大│工業區  │住宅區    │23.20 │配合實際發展需要並增│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一、暫予保留，另

案辦理。│（一）查該工業區自六十一、二│ 

│            │停車場    │ 1.10 │進土地有效利用而變更│（含配置適當之公共│二、請台灣省政府

研提具體│      、二十六公告實施後，本│ 

│    │      │三            │        │運動場    │ 5.38 │                    │設施用地與擬具具體│    資料後，再行

提會討論│      府依法陸續核發供工業使│ 

│    │    │       │     │道路      │ 2.18 │                    │公平合理之事業及財│    。                  

│      用建造執照，依法並無不│ 

│    │      │              │        │          │      │                    │務計畫），並俟細部│（一）目前現況部分

工業區│      合亦無行政疏失，部分建│ 



├──┼───┼───────┼────┼─────┼───┤                    │計畫完成法定程序發│      興建中或已

興建完成│      築物僅屬違規使用。    │ 

│復議│原人 90│工二十三      │工業區  │道路用地  │      │                    │布實施後始得發照建│      違規作住

宅使用，應│（二）查本案依行政院八十二、│ 

│案  │案    │              │        │住宅區    │      │                    │築                │      請查明有無

行政疏失│      五、四台八十一內字第一│ 

│    │      │              │        │          │      │                    │                  │      問題。            

│      二八七八號函示，同意取│ 

│    │      │              │        │          │      │                    │                  │（二）據本部地政

司、省地│      消一律以區段徵收辦理之│ 

│    │      │              │        │          │      │                    │                  │      政處列席代

表表示，│      規定，似可免再提出評估│ 

│    │      │              │        │          │      │                    │                  │      依行政院秘

書長八十│      報告。                │ 

│    │      │              │        │          │      │                    │                  │      一年二月十

一日台八│（三）查本次通盤檢討係變更主│ 

│    │      │              │        │          │      │                    │                  │      十一內字第

○四八八│      要計畫，宜俟擬定細部計│ 

│    │      │              │        │          │      │                    │                  │      四號函示八

十一年一│      畫時再規劃配置必要之公│ 

│    │      │              │        │          │      │                    │                  │      月十四日首

長早餐會│      共設施。              │ 

│    │      │              │        │          │      │                    │                  │      報，院長聽

取當前重│（四）如不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 

│    │      │              │        │          │      │                    │                  │      要土地問題

專案小組│      ，對人民權益影響最小。│ 

│    │      │              │        │          │      │                    │                  │      所提「當前

重要土地│                            │ 

│    │      │              │        │          │      │                    │                  │      問題研議簡

報」研議│                            │ 

│    │      │              │        │          │      │                    │                  │      結論一─

（二）─「│                            │ 

│    │      │              │        │          │      │                    │                  │      因都市計畫

擴大、新│                            │ 

│    │      │              │        │          │      │                    │                  │      訂或農業

區、保護區│                            │ 

│    │      │              │        │          │      │                    │                  │      變更為建築

用地或工│                            │ 



│    │      │              │        │          │      │                    │                  │      業區變更為

住宅區、│                            │ 

│    │      │              │        │          │      │                    │                  │      商業區者，

應辦理區│                            │ 

│    │      │              │        │          │      │                    │                  │      段徵收」規

定，業奉│                            │ 

│    │      │              │        │          │      │                    │                  │      行政院八十

一年七月│                            │ 

│    │      │              │        │          │      │                    │                  │      二十八日台

八十一內│                            │ 

│    │      │              │        │          │      │                    │                  │      字第二六二

七四號函│                            │ 

│    │      │              │        │          │      │                    │                  │      核定，本地

區採區段│                            │ 

│    │      │              │        │          │      │                    │                  │      徵收方式開

發有無困│                            │ 

│    │      │              │        │          │      │                    │                  │      難﹖並請研

提本地區│                            │ 

│    │      │              │        │          │      │                    │                  │      區段徵收可

行性評估│                            │ 

│    │      │              │        │          │      │                    │                  │      報告。            

│                            │ 

│    │      │              │        │          │      │                    │                  │（三）本地區細部

計畫規劃│                            │ 

│    │      │              │        │          │      │                    │                  │      內容，含配

置環保設│                            │ 

│    │      │              │        │          │      │                    │                  │      施、交通系

統、下水│                            │ 

│    │      │              │        │          │      │                    │                  │      道系統及其

他必要之│                            │ 

│    │      │              │        │          │      │                    │                  │      公共設施用

地。    │                            │ 

│    │      │              │        │          │      │                    │                  │（四）人民權益問

題。    │                            │ 

└──┴───┴───────┴────┴─────┴───┴──────────┴─────────┴────────

────┴──────────────┘ 



 

 

 

~g2vt64fmx3l20; 

┌──┬───┬───────┬──────────────┬──────────┬─────────┬────────

────┬──────────────┐ 

│編號│原編號│位          置│  變     更      內     容  │  變   更   理   由 │   備註或附帶條件 │  本  會  決  

議  │ 研   提   意   見 │ 

│    │      │              ├────┬─────┬───┤                    │                  │                        

│                            │ 

│    │      │              │原 計 畫│新  計  畫│ 面積 │                    │                  │                        

│                            │ 

├──┼───┼───────┼────┼─────┼───┼──────────┼─────────┼────────

────┼──────────────┤ 

│二  │省都委│工二十五      │工業區  │住宅區    │      │為計畫內良好之居住環│附帶條件：        │一、暫予保留，另

案辦理。│（一）查本案依行政院八十二、│ 

│    │會七九│              │        │          │      │境，故夾雜於住宅區之│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二、請台灣省政府

研提具體│      五、四台八十一內字第一│ 

│    │、十一│              │        │          │      │零散工業區，就使用現│，含配置適當之公共│    資料後，再行

提會討論│      二八七八號函示，同意取│ 

│    │、十四│              │        │          │      │況調查廠房，其中「工│設施用地與擬具具體│    。                  

│      消一律以區段徵收辦理之│ 

│    │第三九│              │        │          │      │二十五」已取得遷廠同│公平合理之事業及財│（一）據本部地政

司、省地│      規定，似可免再提出評估│ 

│    │四次會│              │        │          │      │意書，遂併「工二十五│務計畫，並俟細部計│      政處列席代

表表示，│      報告。                │ 

│    │決議一│              │        │          │      │」一同研議辦理。    │畫完成法定程序發布│      依行政院秘

書長八十│（二）查本次通盤檢討係變更主│ 

│    │      │              │        │          │      │                    │實施後始得發照建築│      一年二月十

一日台八│      要計畫，宜俟擬定細部計│ 

│    │      │              │        │          │      │                    │。                │      十一內字第

○四八八│      畫時再規劃配置必要之公│ 

│    │      │              │        │          │      │                    │                  │      四號函示八

十一年一│      共設施。              │ 

│    │      │              │        │          │      │                    │                  │      月十四日首

長早餐會│                            │ 

│    │      │              │        │          │      │                    │                  │      報，院長聽

取當前重│                            │ 



│    │      │              │        │          │      │                    │                  │      要土地問題

專案小組│                            │ 

│    │      │              │        │          │      │                    │                  │      所提

「當前重要土地│                            │ 

│    │      │              │        │          │      │                    │                  │      問題研議簡

報」研議│                            │ 

│    │      │              │        │          │      │                    │                  │      結論一─

（二）─「│                            │ 

│    │      │              │        │          │      │                    │                  │      因都市計畫

擴大、新│                            │ 

│    │      │              │        │          │      │                    │                  │      訂或農業

區、保護區│                            │ 

│    │      │              │        │          │      │                    │                  │      變更為建築

用地或工│                            │ 

│    │      │              │        │          │      │                    │                  │      業區變更為

住宅區、│                            │ 

│    │      │              │        │          │      │                    │                  │      商業區者，

應辦理區│                            │ 

│    │      │              │        │          │      │                    │                  │      段徵收」規

定，業奉│                            │ 

│    │      │              │        │          │      │                    │                  │      行政院八十

一年七月│                            │ 

│    │      │              │        │          │      │                    │                  │      二十八日台

八十一內│                            │ 

│    │      │              │        │          │      │                    │                  │      字第二六二

七四號函│                            │ 

│    │      │              │        │          │      │                    │                  │      核定，本案

請研提本│                            │ 

│    │      │              │        │          │      │                    │                  │      地區區段徵

收可行性│                            │ 

│    │      │              │        │          │      │                    │                  │      評估報告。        

│                            │ 

│    │      │              │        │          │      │                    │                  │（二）本地區細部

計畫規劃│                            │ 

│    │      │              │        │          │      │                    │                  │      內容，含配

置環保設│                            │ 

│    │      │              │        │          │      │                    │                  │      施、交通系

統、下水│                            │ 



│    │      │              │        │          │      │                    │                  │      道系統及其

他必要之│                            │ 

│    │      │              │        │          │      │                    │                  │      公共設施用

地。    │                            │ 

└──┴───┴───────┴────┴─────┴───┴──────────┴─────────┴─

───────────┴──────────────┘ 

  

┌──┬───┬───────┬──────────────┬──────────┬─────────┬────────

────┬──────────────┐ 

│編號│原編號│位          置│  變     更      內     容  │  變   更   理   由 │   備註或附帶條件 │  本  會  決  

議  │ 研   提   意   見 │ 

│    │      │              ├────┬─────┬───┤                    │                  │                        

│                            │ 

│    │      │              │原 計 畫│新  計  畫│ 面積 │                    │                  │                        

│                            │ 

├──┼───┼───────┼────┼─────┼───┼──────────┼─────────┼────────

────┼──────────────┤ 

│三  │人 90─┤文高一西側之工│工業區  │住宅區    │19.90 │配合實際發展需要並增│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一、暫予保留，另

案辦理。│（一）查本案依行政院八十二、│ 

│        │一、工二      │        │道路      │ 2.11 │進土地有效利用而變更│（含配置適當之公共│二、請台灣省政府

研提具體│      五、四台八十一內字第一│ 

│    │      │              │        │學校      │ 2.03 │                    │設施用地與擬具具體│    資料後，再行

提會討論│      二八七八號函示，同意取│ 

│    │      │              │        │公園      │ 2.96 │                    │公平合理之事業及財│    。                  

│      消一律以區段徵收辦理之│ 

│    │      │              │        │          │      │                    │務計畫），並俟細部│（一）據本部地政司、

省地│      規定，似可免再提出評估│ 

│    │      │              │        │          │      │                    │計畫完成法定程序發│      政處列席代

表表示，│      報告。                │ 

│    │      │              │        │          │      │                    │布實施後始得發照建│      依行政院秘

書長八十│（二）查本次通盤檢討係變更主│ 

│    │      │              │        │          │      │                    │築                │      一年二月十

一日台八│      要計畫，宜俟擬定細部計│ 

│    │      │              │        │          │      │                    │                  │      十一內字第

○四八八│      畫時再規劃配置必要之公│ 

│    │      │              │        │          │      │                    │                  │      四號函示八

十一年一│      共設施。              │ 

│    │      │              │        │          │      │                    │                  │      月十四日首



長早餐會│                            │ 

│    │      │              │        │          │      │                    │                  │      

報，院長聽取當前重│                            │ 

│    │      │              │        │          │      │                    │                  │      要土地問題

專案小組│                            │ 

│    │      │              │        │          │      │                    │                  │      所提「當前

重要土地│                            │ 

│    │      │              │        │          │      │                    │                  │      問題研議簡

報」研議│                            │ 

│    │      │              │        │          │      │                    │                  │      結論一─

（二）─「│                            │ 

│    │      │              │        │          │      │                    │                  │      因都市計畫

擴大、新│                            │ 

│    │      │              │        │          │      │                    │                  │      訂或農業

區、保護區│                            │ 

│    │      │              │        │          │      │                    │                  │      變更為建築

用地或工│                            │ 

│    │      │              │        │          │      │                    │                  │      業區變更為

住宅區、│                            │ 

│    │      │              │        │          │      │                    │                  │      商業區者，

應辦理區│                            │ 

│    │      │              │        │          │      │                    │                  │      段徵收」規

定，業奉│                            │ 

│    │      │              │        │          │      │                    │                  │      行政院八十

一年七月│                            │ 

│    │      │              │        │          │      │                    │                  │      二十八日台

八十一內│                            │ 

│    │      │              │        │          │      │                    │                  │      字第二六二

七四號函│                            │ 

│    │      │              │        │          │      │                    │                  │      核定，本案

請研提本│                            │ 

│    │      │              │        │          │      │                    │                  │      地區區段徵

收可行性│                            │ 

│    │      │              │        │          │      │                    │                  │      評估報告。        

│                            │ 

│    │      │              │        │          │      │                    │                  │（二）本地區細部

計畫規劃│                            │ 

│    │      │              │        │          │      │                    │                  │      內容，含配



置環保設│                            │ 

│    │      │              │        │          │      │                    │                  │      施、交通系

統、下水│                            │ 

│    │      │              │        │          │      │                    │                  │      道系統及其

他必要之│                            │ 

│    │      │              │        │          │      │                    │                  │      公共設施用

地。    │                            │ 

└──┴───┴───────┴────┴─────┴───┴──────────┴─────────┴────────

────┴──────────────┘ 

  

┌──┬───┬───────┬──────────────┬──────────┬─────────┬────────

────┬──────────────┐ 

│編號│原編號│位          置│  變     更      內     容  │  變   更   理   由 │   備註或附帶條件 │  本  會  決  

議  │ 研   提   意   見 │ 

│    │      │              ├────┬─────┬───┤                    │                  │                        

│                            │ 

│    │      │              │原 計 畫│新  計  畫│ 面積 │                    │                  │                        

│                            │ 

├──┼───┼───────┼────┼─────┼───┼──────────┼─────────┼────────

────┼──────────────┤ 

│四  │人 90─┤文小二西側之工│工業區  │住宅區    │ 1.39 │配合實際發展需要並增│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一、暫予保留，另

案辦理。│（一）查本案依行政院八十二、│ 

│        │十七          │        │公園      │ 0.39 │進土地有效利用而變更│（含配置適當之公共│二、請台灣省政府

研提具體│      五、四台八十一內字第一│ 

│    │      │              │        │          │      │                    │設施用地與擬具具體│    資料後，再行

提會討論│      二八七八號函示，同意取│ 

│    │      │              │        │          │      │                    │公平合理之事業及財│    。                  

│      消一律以區段徵收辦理之│ 

│    │      │              │        │          │      │                    │務計畫），並俟細部│（一）據本部地政司、

省地│      規定，似可免再提出評估│ 

│    │      │              │        │          │      │                    │計畫完成法定程序發│      政處列席代

表表示，│      報告。                │ 

│    │      │              │        │          │      │                    │布實施後始得發照建│      依行政院秘

書長八十│（二）查本次通盤檢討係變更主│ 

│    │      │              │        │          │      │                    │築                │      一年二月十

一日台八│      要計畫，宜俟擬定細部計│ 

│  │   │       │    │     │   │          │         │      十一內字第

○四八八│      畫時再規劃配置必要之公│ 



│    │      │              │        │          │      │                    │                  │      四號函示八

十一年一│      共設施。              │ 

│    │      │              │        │          │      │                    │                  │      月十四日首

長早餐會│                            │ 

│    │      │              │        │          │      │                    │                  │      報，院長聽

取當前重│                            │ 

│    │      │              │        │          │      │                    │                  │      要土地問題

專案小組│                            │ 

│    │      │              │        │          │      │                    │                  │      所提「當前

重要土地│                            │ 

│    │      │              │        │          │      │                    │                  │      問題研議簡

報」研議│                            │ 

 

│    │      │              │        │          │      │                    │                  │      結論一─

（二）─「│                            │ 

│    │      │              │        │          │      │                    │                  │      因都市計畫

擴大、新│                            │ 

│    │      │              │        │          │      │                    │                  │      訂或農業

區、保護區│                            │ 

│    │      │              │        │          │      │                    │                  │      變更為建築

用地或工│                            │ 

│    │      │              │        │          │      │                    │                  │      業區變更為

住宅區、│                            │ 

│    │      │              │        │          │      │                    │                  │      商業區者，

應辦理區│                            │ 

│    │      │              │        │          │      │                    │                  │      段徵收」規

定，業奉│                            │ 

│    │      │              │        │          │      │                    │                  │      行政院八十

一年七月│                            │ 

│    │      │              │        │          │      │                    │                  │      二十八日台

八十一內│                            │ 

│    │      │              │        │          │      │                    │                  │      字第二六二

七四號函│                            │ 

│    │      │              │        │          │      │                    │                  │      核定，本案

請研提本│                            │ 

│    │      │              │        │          │      │                    │                  │      地區區段徵

收可行性│                            │ 

│    │      │              │        │          │      │                    │                  │      評估報告。        



│                            │ 

│    │      │              │        │          │      │                    │                  │（二）本地區細部

計畫規劃│                            │ 

│    │      │              │        │          │      │                    │                  │      內容，含配

置環保設│                            │ 

│    │      │              │        │          │      │                    │                  │      施、交通系

統、下水│                            │ 

│    │      │              │        │          │      │                    │                  │      道系統及其

他必要之│                            │ 

│    │      │              │        │          │      │                    │                  │      公共設施用

地。    │                            │ 

└──┴───┴───────┴────┴─────┴───┴──────────┴─────────┴────────

────┴──────────────┘  


